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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

田径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武夷学院

三、竞赛时间、地点

（一）比赛时间：2026年7月29日—8月1日

（二）比赛地点：南平市体育中心

四、竞赛分组

甲、乙A、乙B组

五、竞赛项目

男子（18项）：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5000米、110米栏、400米栏、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撑杆跳高、铅球（7.26㎏）、铁饼（2㎏）、标枪（800g）、十项全能。

女子（17项）：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3000米、100米栏、400米栏、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4㎏）、铁饼（1㎏）、标枪（600g）、七项全能。

六、参赛办法

（一）每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甲、乙A、乙B组）各3人，运动员（甲、乙A、乙B组）各15人，各组男女人数比例不限。

（二）各队每项可报3人，每人限报2项，可兼报接力。

七、运动员资格

（一）详见《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运动员资格要求。

（二）省体工队报调运动员及曾代表省（市、区）、俱乐部、行业体协、企业参加过职业联赛运动员（以上秩序册为准）不得参赛，入大学后进入各职业队运动员不受此限。

（三）未达到最低最低成绩要求的不得报名参赛，最低成绩要求详见附件1。

八、竞赛办法

（一）执行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

（二）运动员不得跨组别报名参赛。

（三）甲组报名不足6人（队）的项目取消该项比赛；乙A、乙B组报名不足3人(队)的项目取消该项比赛。

（四）甲、乙A、乙B组分组别进行比赛，分别录取名次。

（五）甲组的预赛取前八名参加省运会（三明）决赛阶段比赛，所有预赛成绩不带入决赛；其他组别进行预决赛。参加决赛阶段个人项目比赛的运动员不得更改或替换，已毕业的学生决赛阶段不能参赛者，个人项目按自动弃权处理；接力项目允许换人，但只能由在预赛阶段报名表中的人员替换，无法替换时该接力项目按自动弃权处理。

（六）各组每项接力限报一队，各单位参加接力的队员必须统一服装，否则不准参加比赛。

（七）径赛各项目录取下一赛次方法均按成绩录取。

（八）运动员比赛号码由大会统一编发。

（九）除撑杆自备，所有器材由大会准备，不接受自备器材。

（十）男子三级跳远起跳板不低于11米，女子不低于9米，男子跳高起跳高度不低于1.60米，女子跳高起跳高度不低于1.30米，男子撑篙跳高起跳高度不低于2.50米，全能起跳高度除外。

（十一）中长跑启用关门时间，超时者须在裁判员的指引下即刻离开场地，不服从安排，给予警告、黄牌或者红牌处理。具体时间见下表：
	项目
	1000米
	2000米
	3000米
	4000米

	男子5000米
	4分36秒
	9分12秒
	13分48秒
	18分24秒

	女子3000米
	5分钟
	10分钟
	
	


九、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

（一）根据《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规定录取名次与计分。

（二）甲组和乙B组根据总分分别录取前八名，总分纳入大会总规程团体总分计算，不评定等奖，不颁发奖状。
（三）获得比赛前3名的运动员(队)及其教练员参加颁奖仪式，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各单项前 8 名的运动员颁发成绩证书，破纪录颁发破纪录奖。
（四）本届赛事设“优秀组织奖”“突出贡献奖”“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另文印发。

十、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办法及日期

1.各运动队必须认真按要求填写《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田径比赛报名表》（附件1），加盖学校公章后通过电子邮件将Word报名表、PDF盖章扫描件分别发送至赛事总管（邮箱：lcspg@163.com）及省教育厅体卫艺语处（邮箱:jyttwyc2@fjsjyt.cn）。报名截止2026年6月28日（以邮箱收到日期为准），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报名者以弃权论。

2.各运动队将领队、教练、运动员1寸免冠近照的电子版(文件夹命名为“单位简称+项目+组别”，如“武夷学院田径甲组”；照片要求为：JPG格式，240×320像素，以“姓名”命名，如“张三.jpg”)发送至邮箱515467732@qq.com（武夷学院赛区）。

3.联系人：罗老师（武夷学院），电话：13509506053；王旭、郑娟娟（省教育厅体卫艺语处），电话：0591-87091348、87091285。

4.甲组决赛阶段的报名参赛事宜另行通知。

（二）报到

1.各代表队于赛前2天报到，赛事总管及助理、技术总管、展示总管、场地器材组主裁判、技术信息中心主管、竞赛秘书主裁判于赛前3天报到，其余裁判员、资审人员于赛前2天报到。报到具体地点见补充通知。

2.各运动队报到时，向大会交验参赛运动员报名材料：①报名表原件（加盖学校公章）；②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③身份证原件；④健康体检证明；⑤覆盖报到及返程时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复印件；⑥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⑦研究生参赛运动员需提供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新生录取花名册（加盖学校公章）。

十一、赛风赛纪

（一）详见《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规定。

（二）在赛区，凡对参赛运动员（队）资格及比赛判罚有异议并提出申诉者，可向大会提交书面申诉报告及相关证据，同时缴纳申诉费2000元人民币。申诉报告须经领队签字方可受理。申诉经仲裁工作组审查属实，申诉费如数退还；经查申诉不符，申诉费将上交赛事组委会。

十二、赛事人员的选派

比赛监督、技术代表、仲裁、裁判长、副裁判长、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由承办单位负责。

十三、经费

（一）赛事组织经费由主办单位统筹下拨、承办单位具体负责，各代表队往返及比赛期间的交通、食宿、保险等费用由所在学校按规定报销。食宿由承办单位协助安排，具体见补充通知。

（二）选派的技术官员、裁判员及大会工作人员的食宿、差旅费均由大会负责。

（三）省运会主赛场决赛阶段（三明）食宿由赛会统一安排，收取部分费用，参赛经费由所在学校按规定报销。

十四、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1.田径项目报名最低成绩要求

2.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田径比赛报名表

3.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附件1

田径项目报名最低成绩要求

	项目
	男子最低成绩要求
	女子最低成绩要求

	100米
	12.55
	14.04

	200米
	25.65
	29.24

	400米
	56.30
	1:08.10

	800米
	2:09.53
	2:35.99

	1500米
	4:28.69
	5:26.92

	3000米
	
	12:03.00

	5000米
	17:06.00
	

	100米栏
	
	17.24

	110米栏
	18.24
	

	跳高
	1.71米
	1.45米

	跳远
	6.05米
	4.83米

	三级跳远
	12.94米
	10.29米

	撑杆跳高
	3.50米
	

	铅球
	11.00米
	11.00米

	标枪
	42米
	35米

	铁饼
	29米
	36米

	七项全能
	
	3100分

	十项全能
	3400分
	


备注：根据国家体育总局2025年11月份颁布的《田径项目运动员等级标准》中“三级运动员”等级标准制定。
附件2
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田径比赛报名表
	报名单位(盖章)：
	组别：

	领队：
	教练：

	填表人姓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项目1
	报名成绩
	项目2
	报名成绩
	4×100米接力
	4×400米接力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备注：每个组别1份表格；大会编号由大会填写，报名参加接力的运动员在其名字后“√”，不填写成绩。

附件3
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一、本人（队）自愿报名参加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田径比赛并签署本责任书。
二、本人（队）已全面了解并同意遵守大会所制订的各项竞赛规程、规则、要求及采取的安全措施。
三、本人已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确认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具备参赛条件，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并在比赛前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监护人经审慎评估，确认被监护人身体状况符合参赛条件，并自愿承担相应风险。
四、本人（队）充分了解本次比赛可能出现的风险，且已准备必要的防范措施，以对自己（学生）安全负责的态度参赛。
五、本人（队）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且同意对于非大会原因造成的伤害等任何形式的损失，大会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
六、本人（队）同意接受大会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但在离开现场后，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队（人）负担。
七、本人（队）承诺以自己的名义参赛，决不冒名顶替，否则自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八、本人（队）及家长（监护人）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容，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名请用楷体字填写，务必清晰可辨。）
运动员姓名：

运动队领队签名：
参赛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告知书》为每名运动员单独1份，先由运动员本人签字，然后由领队签字，加盖学校公章，最后将所有参赛运动员的《告知书》装订成册，并在报到时交给组委会。

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

游泳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三明学院

三、竞赛时间、地点

2026年8月20日—22日在三明学院进行，甲组决赛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四、竞赛分组

甲、乙A、乙B组

五、竞赛项目

1.甲组、乙B组

男子：50米自由泳、100米自由泳、200米自由泳；50米仰泳、100米仰泳；50米蛙泳、100米蛙泳；50米蝶泳、100米蝶泳；200米个人混合泳；4×50米自由泳接力；4×50米混合泳接力。

女子：50米自由泳、100米自由泳、200米自由泳；50米仰泳、100米仰泳；50米蛙泳、100米蛙泳；50米蝶泳、100米蝶泳；200米个人混合泳；4×50米自由泳接力；4×50米混合泳接力。

2.乙A组

男子：100米自由泳、100米仰泳；100米蛙泳、100米蝶泳、200米个人混合泳。

女子：100米自由泳、100米仰泳；100米蛙泳、100米蝶泳、200米个人混合泳。

六、运动员资格

（一）详见《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运动员资格要求。

（二）省体工队报调运动员及曾代表省（市、区）、俱乐部、行业体协、企业参加过职业联赛运动员（以上秩序册为准）不得参赛，入大学后进入各职业队运动员不受此限。

七、参加办法

（一）各学校按照实际参赛组别组队报名，每队每组别可报领队1人，教练2人，运动员10人，男女人数比例不限。

（二）各队每项限报3人，每人限报2项，可兼报接力，接力比赛每组每项限报1队。

八、竞赛方法

（一）采用中国游泳协会审定的最新《游泳竞赛规则》

（二）甲组分预赛、决赛两阶段进行，预赛成绩不带入决赛。预赛阶段，所有项目进行一次性分组比赛，排名前8者（含接力）进入决赛阶段比赛。参加决赛阶段个人项目比赛的运动员不得更改或替换，已毕业的学生在决赛阶段不能参赛者，个人项目按自动弃权处理；接力项目允许换人，但只能由在预赛阶段报名表中的人员替换，无法替换时该接力项目按自动弃权处理。

（三）乙A组个人项目报名人数超过8人时进行预、决赛，未超过8人时直接进行决赛。

（四）报名不足3人（队）的项目，取消该项比赛，并由裁判组提前通知有关代表队，允许相关运动员在符合其他规定的前提下改项。

（五）运动员如单项弃权（重赛除外），则不得参加弃权项之后的任何项目（含接力）比赛。

九、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

（一）根据《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规定录取名次与计分。

（二）获得比赛前3名的运动员（队），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前8名的运动员（队）颁发成绩证书；减一录取项目按照实际获奖运动员（队）数颁发奖牌与证书。

（三）本届赛事设“优秀组织奖”“突出贡献奖”“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另文印发。

十、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办法及日期

1.本次比赛采用网上报名方式，请各参赛队在规定报名时间内登录手机微信小程序“数智赛事通”或扫描报名二维码（见下图）进行报名。报名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请随时联系管理员：高中乐（17753781280）微信同号。

[image: image1.png]


报名小程序二维码
各运动队必须通过报名程序下载网络报名表并认真核对，经学校审核盖章（校章）扫描后于2026年6月25日前发送电子邮件至省教育厅体卫艺语处邮箱：jyttwyc2@fjsjyt.cn，联系人：王旭、郑娟娟，电话：0591-87091348、87091285；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报名者以弃权论。

2.各参赛单位须将领队、教练、运动员1寸免冠近照的电子版归到一个文件夹中，压缩后发送到邮箱：15059595719@163.com，陈机能（三明学院体育与康养学院），联系电话：15059595719。文件夹命名为“单位简称＋项目＋组别”，如“三明学院游泳甲A组”；照片要求为：JPG格式，240×320像素，以姓名命名，如“张三.jpg”）

3.甲组决赛阶段报名参赛事宜另行通知。

（二）报到

1.各运动队于8月18日报到，报到时，向大会交验参赛运动员报名材料：①报名表原件（加盖学校公章）；②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③身份证原件；④健康体检证明；⑤覆盖报到及返程时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复印件；⑥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⑦研究生参赛人员需提供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新生录取花名册（加盖学校公章）。

2.技术代表、执行裁判长、控制室主管、视频主管、检录长、自动计时人员于8月17日报到。竞赛监督、仲裁、其他裁判员、资审人员于8月18日报到。

3.8月18日晚召开技术会议，请各参赛单位领队、教练务必准时参会。会议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十一、赛风赛纪

（一）详见《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规定。

（二）在赛区，凡对参赛运动员（队）的资格问题有异议并提出申诉者，需向监督委员会提交申诉报告及所举报内容的证据，同时缴纳申诉费2000元人民币。申诉报告须经领队签字方可受理。申诉经审查属实，申诉费如数退还；经查申诉不符，申诉费将上交大会组委会。

十二、赛事人员的选派

比赛监督、技术代表、仲裁、裁判长、副裁判长、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由承办单位负责。
十三、经费

（一）赛事组织经费由主办单位统筹下拨、承办单位具体负责，各代表队往返及比赛期间的交通、食宿、保险等费用由所在学校按规定报销。食宿由承办单位协助安排，具体见补充通知。

（二）选派的技术官员、裁判员及大会工作人员的食宿、差旅费均由大会负责。

（三）省运会主赛场决赛阶段（三明）食宿由赛会统一安排，收取部分费用，参赛经费由所在学校按规定报销。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附件
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一、本人（队）自愿报名参加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游泳比赛并签署本责任书。
二、本人（队）已全面了解并同意遵守大会所制订的各项竞赛规程、规则、要求及采取的安全措施。
三、本人已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确认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具备参赛条件，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并在比赛前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监护人经审慎评估，确认被监护人身体状况符合参赛条件，并自愿承担相应风险。
四、本人（队）充分了解本次比赛可能出现的风险，且已准备必要的防范措施，以对自己（学生）安全负责的态度参赛。
五、本人（队）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且同意对于非大会原因造成的伤害等任何形式的损失，大会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
六、本人（队）同意接受大会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但在离开现场后，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队（人）负担。
七、本人（队）承诺以自己的名义参赛，决不冒名顶替，否则自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八、本人（队）及家长（监护人）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容，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名请用楷体字填写，务必清晰可辨。）
运动员姓名：

运动队领队签名：
参赛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告知书》为每名运动员单独1份，先由运动员本人签字，然后由领队签字，加盖学校公章，最后将所有参赛运动员的《告知书》装订成册，并在报到时交给组委会。
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

篮球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厦门理工学院

三、竞赛时间和地点

（一）竞赛时间：

女子甲组、男子乙B组：

报到时间：7月10日。

比赛时间：7月11日一17日。

男子甲组、女子乙B组：

报到时间：7月16日。

比赛时间：7月17日一23日。

（二）竞赛地点:厦门理工学院

四、竞赛分组

男子甲组、乙B组；女子甲组、乙B组

五、参赛办法

（一）各学校按照实际参赛组别组队报名，每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2人、运动员16人，到赛区参赛运动员为12人（赛前联席会上确认）。

（二）甲组前八名的队伍，允许在参加决赛阶段的比赛时调整4名运动员（须在预赛报名的16人大名单内）。

六、竞赛办法

(一)执行中国篮球协会审定的最新《篮球规则》及相关解释。

(二)各组别竞赛安排办法

（1）甲组：

甲组比赛分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进行：

预赛：各队抽签分为A﹣J十个小组，各小组进行单循环比赛，决出组内名次。各小组第一名及成绩最好的6个小组第二名出线，进入16强淘汰赛。16强淘汰赛以战绩第一名对战绩第十六名；战绩第二名对战绩第十五名；其余对阵以此类推。八支胜队进入决赛阶段比赛。

跨组的名次排列办法，将参照《篮球规则》2024版第227页的相关规定进行。

决赛：比赛办法另行通知。

（2）乙B组：

男子组：各队抽签分为A、B两个小组，各小组进行单循环比赛，决出组内名次，各小组前四名出线进行交叉赛。

交叉赛为A1-B4;A2-B3;A3-B2;A4-B1，胜队进行1-4名的比赛，负队进行5-8名的比赛。

女子组：采用单循环的竞赛方式决出名次。

（三）比赛用球：男子7号球（狂迷篮球KMBB03AD），女子6号球（狂迷篮球KMBB03BD）。

（四）各队须准备浅（白色）、深两套不同颜色的比赛服，并且号码清晰，符合规则要求。

七、运动员资格

（一）详见《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运动员资格要求。

（二）省体工队报调运动员及曾代表省（市、区）、俱乐部、行业体协、企业参加过职业联赛运动员（以上秩序册为准）不得参赛，入大学后进入各职业队不受此限。

八、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

（一）根据《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规定录取名次与计分。

（二）获得比赛前3名的运动员（队），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前8名的运动员（队）颁发成绩证书；减一录取项目按照实际获奖运动员（队）数颁发奖牌与证书。

（三）本届赛事设“优秀组织奖”“突出贡献奖”“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另文印发。

九、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办法及日期

各运动队必须认真按要求填写《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篮球比赛报名表》，加盖学校公章后于2026年6月1日前通过邮件将Word报名表、PDF盖章扫描件分别发送至厦门理工学院(邮箱：2011992303@xmut.edu.cn，联系人：纪伟哲，电话：13799765779)及省教育厅体卫艺语处（邮箱：jyttwyc2@fjsjyt.cn，联系人：王旭、郑娟娟，电话：0591-87091348、87091285），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报名视为弃权。

（二）报到

1.有关比赛监督、仲裁委员会主任、技术代表、裁判长（副裁判长）、编排长和其他技术官员、资审人员于比赛开始前3天报到；仲裁、裁判员于比赛开始前2天报到。

2.各运动队于本组别比赛开始前2天报到。

3.各运动队报到时，向大会交验参赛运动员报名材料：①报名表原件（加盖学校公章）；②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③身份证原件；④健康体检证明；⑤覆盖报到及返程时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复印件；⑥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⑦研究生参赛选手需提供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新生录取花名册（加盖学校公章）。

4.报到地点另行通知。

十、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规定

（一）详见《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规定。

（二）在赛区，凡对参赛运动员（队）的资格问题有异议并提出申诉者，需向监督委员会提交申诉报告及所举报内容的证据，同时缴纳申诉费2000元人民币。申诉报告须经领队签字方可受理。申诉经审查属实，申诉费如数退还；经查申诉不符，申诉费将上交大会组委会。

十一、赛事人员的选派

比赛监督、技术代表、仲裁、裁判长、副裁判长、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由承办单位负责。
十二、经费

（一）赛事组织经费由主办单位统筹下拨、承办单位具体负责，各代表队往返及比赛期间的交通、食宿、保险等费用由所在学校按规定报销。食宿由承办单位协助安排，具体见补充通知。

（二）选派的技术官员、裁判员及大会工作人员的食宿、差旅费均由大会负责。

（三）省运会主赛场决赛阶段（三明）食宿由赛会统一安排，收取部分费用，参赛经费由所在学校按规定报销。

十三、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1.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篮球比赛报名表

2.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附件1

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篮球比赛

     组（男/女）子报名表

报名单位：（盖章）        领队：          教练员：
	序号
	姓名
	比赛

号码
	身高

（cm）
	体重

（kg）
	所在院系
	场上位置
	身份证号码
	学籍号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比赛服装颜色：        (浅色/深色)
领队（签字）：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2

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一、本人（队）自愿报名参加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篮球比赛并签署本责任书。
二、本人（队）已全面了解并同意遵守大会所制订的各项竞赛规程、规则、要求及采取的安全措施。
三、本人已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确认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具备参赛条件，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并在比赛前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监护人经审慎评估，确认被监护人身体状况符合参赛条件，并自愿承担相应风险。
四、本人（队）充分了解本次比赛可能出现的风险，且已准备必要的防范措施，以对自己（学生）安全负责的态度参赛。
五、本人（队）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且同意对于非大会原因造成的伤害等任何形式的损失，大会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
六、本人（队）同意接受大会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但在离开现场后，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队（人）负担。
七、本人（队）承诺以自己的名义参赛，决不冒名顶替，否则自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八、本人（队）及家长（监护人）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容，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名请用楷体字填写，务必清晰可辨。）
运动员姓名：

运动队领队签名：
参赛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告知书》为每名运动员单独1份，先由运动员本人签字，然后由领队签字，加盖学校公章，最后将所有参赛运动员的《告知书》装订成册，并在报到时交给组委会。
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

排球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福建师范大学

三、竞赛时间、地点

2026年5月25日至29日在福建师范大学旗山校区举行。

四、竞赛组别

男子、女子：甲组、乙B组

五、运动员资格

（一）详见《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运动员资格要求。

（二）省体工队报调运动员及曾代表省（市、区）、俱乐部、行业体协、企业参加过职业联赛运动员（以上秩序册为准）不得参赛，入大学后进入各职业队不受此限。

六、参加办法

（一）每队可以报领队1名，教练员1名、助理教练员2名，运动员18人（赛前技术会上确认14人正式名单）。

（二）赛前资格审查和技术会议时，将确认各队参赛名单，队伍依规提交中国排球协会B2表确认名单，明确队长和自由防守队员在内的14名运动员（如报13-14名队员必须有两名自由人），B2表必须在报名表的18名运动员内。

七、竞赛方法

（一）比赛采用中国排球协会最新审定的《排球竞赛规则》。

（二）竞赛办法：根据报名队伍数量确定竞赛办法。

1.甲组竞赛办法：
（1）根据报名队伍，男子甲组、女子甲组分别分为四组，各组别抽签落位（抽签按照2025年大学生排球联赛成绩）；

抽签办法如下：

①2025年参赛本科组前四名（遇未参赛队则依次递补）抽签落位至各组1号位；

②2025年参赛专科组前四名（遇未参赛队则依次递补）抽签落位至各组2号位；

③本届新参赛队伍随机抽签落位；

（2）各小组前二名直接晋级决赛；

2.乙B男子组竞赛办法：

（1）根据报名队伍，男子乙B组分为两组，按蛇形编排进行分组（参照2025年大学生排球联赛成绩，遇未参赛队依次递补），本届新参赛队随机抽签；

（2）男子乙B小组赛采用三局两胜制，小组前四名进入第二阶段；

（3）第二阶段采用五局三胜制，小组第一名对阵另一小组第四名，小组第二名对阵另一小组第二/三名（具体对阵抽签决定）；交叉赛后依据各队胜负进入半决赛、决赛，决出名次。

3.乙B女子组竞赛办法：

根据报名队伍，女子乙B组分为一组，进行组内单循环，决出名次。
（三）抽签：抽签落位，贝格尔编排场次进行比赛。

（四）比赛网高：女子排球2.24M；男子排球2.43M。

（五）比赛用球：排球---MIKASA-V200W。
（六）单循环比赛决定名次计算办法：

五局三胜制竞赛办法：

1.胜场：在同组比赛中获胜的比赛场次数量，胜场多者排名在前。

2.积分：当两队或两队以上胜场相等时，比赛积分多者排名在前，积分办法如下：

比赛结果为3:0、3:1时，胜队积3分，负队积0分；比赛结果为3:2时，胜队积2分，负队积1分。

（1）胜负局数比值(C值)-当两队或以上比赛积分仍相等时，全部比赛胜局数与负局数比值大者排名在前。

（2）总得失分比值(Z值)-当两队或以上胜负局数比值(C值)仍相等时，全部比赛得分值与失分值比值大者排名在前。

（3）当两队总得失分比值(Z值)仍相等时，两队之间最近一场比赛胜者排名在前。

（4）当三队或以上总得失分比值(Z值)仍相等时，则仅在该几队之间的比赛采用前述第1条和第2条的标准确定排名。

当比赛采用三局两胜制方法竞赛时比赛决定名次计算办法：

1.胜场：在同组比赛中获胜的比赛场次数量，胜场多者排名在前。

2.积分：当两队或两队以上胜场相等时，比赛积分多者排名在前，积分办法如下：

比赛结果为2:0时，胜队积3分，负队积0分；比赛结果为2:1时，胜队积2分，负队积1分。

（1）胜负局数比值(C值)-当两队或以上比赛积分仍相等时，全部比赛胜局数与负局数比值大者排名在前。

（2）总得失分比值(Z值)-当两队或以上胜负局数比值(C值)仍相等时，全部比赛得分值与失分值比值大者排名在前。

（3）当两队总得失分比值(Z值)仍相等时，两队之间最近一场比赛胜者排名在前。

（4）当三队或以上总得失分比值(Z值)仍相等时，则仅在该几队之间的比赛采用前述第1条和第2条的标准确定排名。

八、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

（一）甲组录取前8名进入决赛；

（二）乙B组录取前8名并决出名次，不足8队（含8队）按减一办法录取；

（三）获得比赛前3名的运动员（队），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前8名的运动员（队）颁发成绩证书；减一录取项目按照实际获奖运动员（队）数颁发奖牌与证书。

（四）本届赛事设“优秀组织奖”“突出贡献奖”“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另文印发。

九、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办法及日期

1.各运动队必须认真按要求填写《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排球比赛报名表》，加盖学校公章后通过邮件将Word报名表、Pdf盖章扫描件分别发送至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邮箱：654399208@qq.com）及省教育厅体卫艺语处（邮箱：jyttwyc2@fjsjyt.cn）。报名截止2026年5月6日（以邮箱收到日期为准），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报名者以弃权论。

2.各运动队将领队、教练、运动员1寸免冠近照的电子版，随报名表同步发送至邮箱654399208@qq.com（文件夹命名为“单位简称+项目+组别”，如“福建师范大学排球男子甲组”；照片要求为：JPG格式，240×320像素，以姓名命名，如“张三.jpg”）。

3.联系人：陈玉婷（福建师范大学）,电话:0591-22868265；王旭、郑娟娟（省教育厅体卫艺语处），电话：0591-87091348、87091285。

（二）报到

1.各运动队在比赛前2天报到（地点另行通知）。

2.技术官员、裁判员、资审人员于比赛前2天报到。

3.各运动队报到时，向大会交验参赛运动员报名材料：①报名表原件（加盖学校公章）；②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③身份证原件；④健康体检证明；⑤覆盖报到及返程时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复印件；⑥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⑦研究生参赛选手需提供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新生录取花名册（加盖学校公章）。

十、赛风赛纪及反兴奋剂规定

（一）详见《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规定。

（二）在赛区，凡对参赛运动员（队）的资格问题有异议并提出申诉者，需向监督委员会提交申诉报告及所举报内容的证据，同时缴纳申诉费2000元人民币。申诉报告须经领队签字方可受理。申诉经审查属实，申诉费如数退还；经查申诉不符，申诉费将上交大会组委会。

十一、赛事人员的选派

比赛监督、技术代表、仲裁、裁判长、副裁判长、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由承办单位负责。
十二、经费

（一）赛事组织经费由主办单位统筹下拨、承办单位具体负责，各代表队往返及比赛期间的交通、食宿、保险等费用由所在学校按规定报销。食宿由承办单位协助安排，具体见补充通知。

（二）选派的技术官员、裁判员及大会工作人员的食宿、差旅费均由大会负责。

（三）省运会主赛场决赛阶段（三明）食宿由赛会统一安排，收取部分费用，参赛经费由所在学校按规定报销。

十三、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1.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排球比赛报名表

2.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附件1

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

排球比赛报名表

参赛学校（章）：                组别：
	队成员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身高
	年龄
	所在院系
	备注

	领队
	
	
	
	
	
	
	

	教练
	
	
	
	
	
	
	

	助理教练
	
	
	
	
	
	
	

	助理教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组别填写：男子、女子；甲、乙B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2
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一、本人（队）自愿报名参加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排球比赛并签署本责任书。
二、本人（队）已全面了解并同意遵守大会所制订的各项竞赛规程、规则、要求及采取的安全措施。
三、本人已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确认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具备参赛条件，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并在比赛前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监护人经审慎评估，确认被监护人身体状况符合参赛条件，并自愿承担相应风险。
四、本人（队）充分了解本次比赛可能出现的风险，且已准备必要的防范措施，以对自己（学生）安全负责的态度参赛。
五、本人（队）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且同意对于非大会原因造成的伤害等任何形式的损失，大会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
六、本人（队）同意接受大会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但在离开现场后，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队（人）负担。
七、本人（队）承诺以自己的名义参赛，决不冒名顶替，否则自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八、本人（队）及家长（监护人）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容，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名请用楷体字填写，务必清晰可辨。）
运动员姓名：

运动队领队签名：
参赛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告知书》为每名运动员单独1份，先由运动员本人签字，然后由领队签字，加盖学校公章，最后将所有参赛运动员的《告知书》装订成册，并在报到时交给组委会。

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

足球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福建师范大学、厦门工学院

三、竞赛时间、地点

男子甲组：预赛于2026年5月15日-18日在厦门工学院举行，决赛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女子甲组：预赛于2026年5月19日-21日在厦门工学院举行，决赛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乙A、乙B组：2026年5月22日-27日在福建师范大学旗山校区举行。

四、参赛单位及组别

参赛单位及分组详见《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

五、竞赛分组

男子甲组、乙A、乙B组；女子甲组

六、运动员资格

（一）详见《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运动员资格要求。

（二）省体工队报调运动员及曾代表省（市、区）、俱乐部、行业体协、企业参加过职业联赛运动员（以上秩序册为准）不得参赛，入大学后进入各职业队不受此限。

七、参加办法

各学校按照实际参赛组别组队报名，每队可报运动员25人、领队1人、教练员2人、队医1人，抵达赛区运动员为20人（赛前联席会确认名单）。甲组前八名参加第二阶段的队伍允许调整5名运动员（须在25人大名单内）。

八、竞赛方法

（一）执行国际足联最新审定的《足球竞赛规则》。

（二）赛事编排办法。

1.甲组:比赛分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进行,预赛的前8名进入决赛阶段。预赛阶段分组循环赛产生八强，决赛阶段比赛为两个小组先进行单循环，后交叉淘汰赛后排定次。

2、男子甲组预赛阶段根据2025年福建省大学生足球比赛成绩设定种子队，本科组前4名，高职组前4名设定为种子队，其他队伍根据抽签分别落位各组。各小组前两名参加1-16名比赛,上半区对阵：A1VSB2,C1VSD2,E1VSF2,G1VSH2下半区：A2VSB1,D1VSC2,F1VSE2,H1VSG2

3、男子甲组决赛阶段分组落位如下图：

	落位
	A组
	B组

	1
	A1VSB2 胜者
	A2VSB1 胜者

	2
	C1VSD2 胜者
	D1VSC2 胜者

	3
	E1VSF2 胜者
	F1VSE2 胜者

	4
	G1VSH2 胜者
	H1VSG2 胜者


4、女子甲组根据2025年福建省大学生足球比赛成绩设定种子队，本科组前2名，高职组前2名设定为种子队，其他队伍根据抽签分别落位各组。

5、女子甲组决赛阶段分组落位如下图：

	落位
	A组
	B组

	1
	A1
	B1

	2
	C1
	D1

	3
	B2
	A2

	4
	D2
	C2


6、乙A、乙B组：将根据报名队伍的情况，报名队数少于7支，将直接进行循环赛排定名次；报名队数超过7支（含7支），根据2025年福建省大学生足球比赛成绩设定种子队，先分组循环赛后进入淘汰赛排定名次。

（三）竞赛相关规定。

1.男子组、女子乙B组全场比赛90分钟（上下半场各45分钟），女子甲组、女子乙A组全场比赛80分钟（上下半场各40分钟），中场休息不超过15分钟，比赛使用5号球。

2.比赛采用11人制，每场比赛允许填报20名运动员，其中9名替补运动员，在比赛中只能使用3次替补程序（中场替补队员时不计替补次数）。

3.比赛进行中运动员被裁判员出示红黄牌规定如下：

（1）一张红牌或累计两张黄牌自然停止下一场比赛（赛区纪律委员会如有追加处罚除外）（同一场比赛中因连续被出示两张黄牌而被出示红牌的，该两张黄牌不做累积）。

（2）第一次被出示红牌，停赛一场；第二次被出示红牌，停赛两场；第三次被出示红牌，停赛四场，并以此类推，根据出示次数加倍停赛场次。

（3）第一阶段比赛结束后，有关运动员的黄牌累积自动清零，但红牌及赛区追加的纪律处罚仍然在第二阶段执行。

4.在比赛中，如果某一个队在场上队员不足7人时，则本场比赛自然中止，视该队为弃权，判对方3：0胜；如比赛中止时场上比分超过3:0或净胜3球以上，则以当场比分为准。

（四）决定名次办法。

循环赛按积分排列（小组）名次，每队胜一场积3分，负一场积0分，若在规定比赛时间内为平局，双方球队将通过踢球点球的方式决定该场比赛胜负，踢球点球胜队积2分，负队积1分，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如遇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依下列顺序排列名次：

1.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2.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3.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进球多者，名次列前；

4.积分相等队在全部比赛中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5.积分相等队在全部比赛中进球数多者，名次列前；

6.以抽签的办法决定名次。

7.如果某队弃权，判罚该队所有比赛（包括已赛或未赛的场次）均以0：3负于对方，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五）如因特殊情况造成比赛中断，经组委会仍未能恢复比赛，当时的比赛成绩有效，赛事组委会另选场地补足余下的规定时间（包括踢球点球）；如有不可抗拒原因需更改比赛日期，由组委会做出决定。

（六）各队自行准备两套比赛服装及训练背心，比赛队员的姓名、号码必须与报名单相符，否则不得上场比赛；守门员的比赛服装颜色要与其他队员服装颜色有明显区别；比赛队员紧身裤的颜色要与比赛短裤的颜色一致；场上队长必须自备6厘米宽与上衣颜色有明显区别的袖标；上场队员必须戴护腿板；比赛用鞋为皮质胶钉足球鞋；

九、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

（一）根据《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规定录取名次与计分。

（二）获得比赛前3名的运动员（队），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前8名的运动员（队）颁发成绩证书；减一录取项目按照实际获奖运动员（队）数颁发奖牌与证书。

（三）本届赛事设“优秀组织奖”“突出贡献奖”“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另文印发。

十、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办法及日期。

1.各运动队必须认真按要求填写《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足球比赛报名表》，加盖学校公章后于2026年5月6日前通过邮件将Word报名表、PDF盖章扫描件分别发送至竞赛裁判组(邮箱：413784832@qq.com)及省教育厅体卫艺语处（邮箱：jyttwyc2@fjsjyt.cn），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报名视为弃权。

2.各运动队将球队集体合照1张，领队、教练、运动员1寸蓝底免冠近照的电子版（文件夹命名为“单位简称+项目+组别”，如“福建师范大学足球男子甲组”；照片要求为：JPG格式，240×320像素，以姓名命名，如“张三.jpg”）发送至邮箱413784832@qq.com。

3.福建师范大学赛区联系人：陈玉婷,电话:0591-22868265；厦门工学院赛区联系人余家红，电话：17850516003；省教育厅联系人：王旭、郑娟娟，电话：0591-87091348、87091285

4.甲组决赛阶段报名参赛事宜另行通知。

（二）报到。

1.各运动队在比赛前1天报到（地点另行通知）。

2.比赛监督、仲裁、技术代表、裁判长（副裁判长）、编排长于比赛前2天报到，裁判员和其他技术官员于比赛前1天报到。

3.各运动队报到时，向大会交验参赛运动员报名材料：①报名表原件（加盖学校公章）；②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③身份证原件；④健康体检证明；⑤覆盖报到及返程时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复印件；⑥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⑦研究生参赛选手需提供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新生录取花名册（加盖学校公章）。

十一、赛风赛纪

（一）详见《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规定。

（二）在赛区，凡对参赛运动员（队）的资格问题有异议并提出申诉者，需向监督委员会提交申诉报告及所举报内容的证据，同时缴纳申诉费2000元人民币。申诉报告须经领队签字方可受理。申诉经审查属实，申诉费如数退还；经查申诉不符，申诉费将上交大会组委会。

十二、赛事人员的选派

比赛监督、技术代表、仲裁、裁判长、副裁判长、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由承办单位负责。
十三、经费

（一）赛事组织经费由主办单位统筹下拨、承办单位具体负责，各代表队往返及比赛期间的交通、食宿、保险等费用由所在学校按规定报销。食宿由承办单位协助安排，具体见补充通知。

（二）选派的技术官员、裁判员及大会工作人员的食宿、差旅费均由大会负责。

（三）省运会主赛场决赛阶段（三明）食宿由赛会统一安排，收取部分费用，参赛经费由所在学校按规定报销。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1.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足球比赛报名表

2.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附件1
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足球比赛报名表
参赛学校（章）：            组别：
领队：           教练员：        、        队医：
	序号
	姓名
	球衣
号码
	场上
位置
	身份证号
	身高
	体重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足球比赛报名表

	参赛组别：
	学校校徽（LOGO）

	球队全称：
	

	球队简称：
	

	球队简介：


	球队集体照


	球队官员信息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领队
	主教练
	助理教练
	队医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位置：前锋
	位置：
	位置：
	位置：
	位置：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位置：
	位置：
	位置：
	位置：
	位置：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位置：
	位置：
	位置：
	位置：
	位置：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位置：
	位置：
	位置：
	位置：
	位置：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位置：
	位置：
	位置：
	位置：
	位置：


附件2
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一、本人（队）自愿报名参加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足球比赛并签署本责任书。
二、本人（队）已全面了解并同意遵守大会所制订的各项竞赛规程、规则、要求及采取的安全措施。
三、本人已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确认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具备参赛条件，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并在比赛前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监护人经审慎评估，确认被监护人身体状况符合参赛条件，并自愿承担相应风险。
四、本人（队）充分了解本次比赛可能出现的风险，且已准备必要的防范措施，以对自己（学生）安全负责的态度参赛。
五、本人（队）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且同意对于非大会原因造成的伤害等任何形式的损失，大会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
六、本人（队）同意接受大会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但在离开现场后，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队（人）负担。
七、本人（队）承诺以自己的名义参赛，决不冒名顶替，否则自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八、本人（队）及家长（监护人）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容，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名请用楷体字填写，务必清晰可辨。）
运动员姓名：

运动队领队签名：
参赛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告知书》为每名运动员单独1份，先由运动员本人签字，然后由领队签字，加盖学校公章，最后将所有参赛运动员的《告知书》装订成册，并在报到时交给组委会。

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

乒乓球比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集美大学

三、竞赛时间、地点

（一）竞赛时间：2026年6月1日至6月7日

（二）竞赛地点：集美大学

四、竞赛组别

甲组、乙B组

五、竞赛项目

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

六、运动员资格

（一）详见《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运动员资格要求。

（二）省体工队报调运动员及曾代表省（市、区）、俱乐部、行业体协、企业参加过职业联赛运动员（以上秩序册为准）不得参赛，入大学后进入各职业队不受此限。

七、参赛办法

（一）各学校按照实际参赛组别组队报名，每队可报领队1人，各组别教练员2人；男、女运动员各5人；双打各2对。

（二）甲组团体报名不足6所高校的，单项不足6人（对）的则取消该项比赛；乙B组团体报名不足3所高校的，单项不足3人(对)的则取消该项比赛。

八、竞赛方法

（一）执行中国乒乓球协会审定的最新《乒乓球竞赛规则》。

（二）团体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分组单循环；第二阶段单淘汰并依据录取名次增设附加赛。如遇参赛队数少于（含）6个队时，则采用单循环赛制的办法进行比赛。

（三）各组别团体赛均采用新“斯韦思林杯”赛制进行。

出场顺序为：

第一场：A-X

第二场：B-Y

第三场：C-Z

第四场：A-Y

第五场：B-X

（四）各组别的单项比赛均采用单淘汰赛制，并依据录取名次增设附加赛。如遇参赛人数少于（含）6个人（对）时，则采用单循环赛制的办法进行比赛。

（五）比赛采用红双喜DJ40+三星白色乒乓球。

（六）种子设置：团体赛的种子根据第十七届省运会（大学生部）的成绩设置；单项比赛的种子根据2025年福建省大学生联赛的成绩设置种子。

（七）团体赛队员服装和双打队员的服装必须统一，且比赛服装的主体颜色不能和球的颜色相近。

九、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

（一）根据《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规定录取名次与计分。

（二）获得比赛前3名的运动员（队），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前8名的运动员（队）颁发成绩证书；减一录取项目按照实际获奖运动员（队）数颁发奖牌与证书。
（三）本届赛事设“优秀组织奖”“突出贡献奖”“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另文印发。

十、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办法

1.各运动队按要求认真填写《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乒乓球比赛报名表》（附件1），加盖学校公章后通过邮件将Word报名表、Pdf盖章扫描件分别发送至集美大学体育学院（邮箱：516640891@qq.com）及省教育厅体卫艺语处（邮箱：jyttwyc2@fjsjyt.cn），纸质报名材料比赛报到时上交。报名截止2026年5月6日（以邮箱收到日期为准），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报名者以弃权论。

2.领队、教练、运动员1寸免冠近照的电子版（文件夹命名为“单位简称+项目+组别”，如“**大学乒乓球甲组”；照片要求为：JPG格式，以姓名命名，如“张三.jpg”）随报名表同步发送至邮箱：516640891@qq.com。

3.联系人：花启文（集美大学体育学院），电话：17306011817；王旭、郑娟娟（省教育厅体卫艺语处），电话：0591-87091348、87091285。

（二）报到

1.各运动队于赛前3天到赛区参加资格审查，资格审查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2.各运动队报到时，向大会交验参赛运动员报名材料：①报名表原件（加盖学校公章）；②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③身份证原件；④健康体检证明；⑤覆盖报到及返程时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复印件；⑥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⑦研究生参赛选手需提供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新生录取花名册（加盖学校公章）。

（三）抽签时间及方式、报到的时间及地点见补充通知。

十一、赛风赛纪

（一）详见《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规定。

（二）在赛区，凡对参赛运动员（队）的资格问题有异议并提出申诉者，需向监督委员会提交申诉报告及所举报内容的证据，同时缴纳申诉费2000元人民币。申诉报告须经领队签字方可受理。申诉经审查属实，申诉费如数退还；经查申诉不符，申诉费将上交大会组委会。

十二、赛事人员的选派

比赛监督、技术代表、仲裁、裁判长、副裁判长、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由承办单位负责。

十三、经费

（一）赛事组织经费由主办单位统筹下拨、承办单位具体负责，各代表队往返及比赛期间的交通、食宿、保险等费用由所在学校按规定报销。食宿由承办单位协助安排，具体见补充通知。

（二）选派的技术官员、裁判员及大会工作人员的食宿、差旅费均由大会负责。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1.福建省第十八届省运会大学生部乒乓球比赛报名表

2.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附件1

福建省第十八届省运会大学生部乒乓球比赛

报名表
参赛学校（章）：               组别：
领队：                       教练员：
	组别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参加项目
	备注

	
	
	
	
	团体
	单打
	双打

配对
	

	男子组
	1
	
	
	
	
	
	

	
	2
	
	
	
	
	
	

	
	3
	
	
	
	
	
	

	
	4
	
	
	
	
	
	

	
	5
	
	
	
	
	
	

	女子组
	1
	
	
	
	
	
	

	
	2
	
	
	
	
	
	

	
	3
	
	
	
	
	
	

	
	4
	
	
	
	
	
	

	
	5
	
	
	
	
	
	


注：组别填写甲组、乙B组；每个组别1份报名表；“双打配对”一栏填写双打搭档姓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2
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一、本人（队）自愿报名参加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乒乓球比赛并签署本责任书。
二、本人（队）已全面了解并同意遵守大会所制订的各项竞赛规程、规则、要求及采取的安全措施。
三、本人已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确认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具备参赛条件，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并在比赛前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监护人经审慎评估，确认被监护人身体状况符合参赛条件，并自愿承担相应风险。
四、本人（队）充分了解本次比赛可能出现的风险，且已准备必要的防范措施，以对自己（学生）安全负责的态度参赛。
五、本人（队）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且同意对于非大会原因造成的伤害等任何形式的损失，大会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
六、本人（队）同意接受大会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但在离开现场后，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队（人）负担。
七、本人（队）承诺以自己的名义参赛，决不冒名顶替，否则自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八、本人（队）及家长（监护人）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容，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名请用楷体字填写，务必清晰可辨。）
运动员姓名：

运动队领队签名：
参赛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告知书》为每名运动员单独1份，先由运动员本人签字，然后由领队签字，加盖学校公章，最后将所有参赛运动员的《告知书》装订成册，并在报到时交给组委会。

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

羽毛球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厦门大学

三、竞赛时间、地点

2026年7月16日-7月21日在厦门大学（翔安校区）举办。

四、参赛组别

甲组、乙B组

五、竞赛项目

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男子团体、女子团体。

六、运动员资格
（一）详见《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运动员资格要求。

（二）省体工队报调运动员及曾代表省（市、区）、俱乐部、行业体协、企业参加过职业联赛运动员（以上秩序册为准）不得参赛，入大学后进入各职业队不受此限。

七、参加办法

（一）各学校按照实际参赛组别组队报名，每队可报领队1名，教练员2名，男、女运动员各6名。

（二）各参赛单位各组别团体比赛限报男、女团体各1队，每队必须至少4人报名（检录时需4人到齐同时检录），否则判该队弃权；单项比赛，每人至多报两项，各参赛单位限报男、女单打各2人，男、女双打各2对。

（三）各支队伍比赛过程中，必须有领队或教练员且必须为所在学校教职员工全程参与。

八、竞赛方法

（一）执行中国羽毛球协会最新审定的2025年版的《羽毛球竞赛规则》及相关补充规定。

（二）团体赛和单项赛原则上分别分成两个阶段进行比赛。根据具体报名情况，第一阶段采用单循环赛，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报名参赛运动员（队）11名（队）以上（含11名、队、对），录取前八名；7-10名（队、对）录取前六名；6名（队）以下(含6名、队、对)按减一办法录取。

（三）抽签：本次比赛所有项目均不设种子，按同单位回避原则抽签进位，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办法，不排除第二阶段进位抽签。

（四）一次团体比赛均采用三场两胜制，出场顺序为：单打、双打、单打；运动员不得兼项。

（五）申诉

1.比赛中参赛队员应服从裁判判罚，对判罚有异议时，可在死球时（下一回合发球前）立即向临场裁判员提出申诉；教练员对裁判员判罚有异议时，可立即向裁判长提出申诉。

2.在提出申诉未得出结果前，不得以任何理由罢赛。否则，裁判长可以判罚，以弃权处理。

（六）弃权：

1.正常弃权：赛前运动员确因伤病者，赛中受伤（或突发急性病）者，分别经市一级医院和大会医生检查，证明不能参加比赛和继续比赛。该运动员在同一天内不能参加当天的所有比赛。

2.非正常弃权：除以上正常弃权范围外，其他均属非正常弃权。

3.特殊情况：根据出现的具体情节进行特殊处理。

（1）比赛队员按规定时间迟到超过5分钟者，被判该场比赛非正常弃权。

（2）一名运动员在同一天内参加2场（项）以上比赛，赛前要求其中一场（项）比赛弃权者（赛中受伤、疾病除外），判该队员该场（项）比赛非正常弃权。

4.对于非正常弃权者的处理：

（1）该运动员在同一天内不能参加当天所有项目的余下比赛。

（2）单项赛：在循环赛期间非正常弃权，将被取消该项目的参赛资格，已得成绩不予计算。在淘汰赛期间非正常弃权，将不得参加该项目余下的所有比赛，按弃权前的实际成绩给予计算。

（3）团体比赛：如运动队无法完成其循环赛全部团体的比赛，确定小组名次时，该队所有成绩不予计算。如运动队无法完成一个团体赛中的一场比赛，则该场比赛应视为已完成（正常弃权除外）。

5.团体比赛，当团体项目运动员只剩两名时，不得参加团体比赛，按对方直接获胜处理。

（七）罢赛

因运动员、运动队原因造成比赛不能进行、中断或运动员、运动队临场前拒绝出场，赛后拒绝领奖等。超过5分钟者（经说服教育工作后，由裁判长计算时间）视为罢赛。对在比赛中不尽全力并消极比赛的运动员，视情节给予通报批评，并按总则第八条规定处理。
（八）对冒名顶替违规运动员的处理办法

1.取消替赛和被替赛运动员（单项）、运动队（团体赛）的比赛资格，不得参加后续比赛。

2.第一阶段小组赛。取消违规运动员（单项）、运动队（团体赛）的全部小组赛成绩，重新计算小组赛成绩、名次。

3.第二阶段淘汰赛。之前已结束的比赛结果有效，判申诉该场与其对阵的运动员（单项）、运动队（团体赛）获胜并进入下一轮比赛。

4.比赛结束后，如违规运动员（队）获得名次，则取消其比赛名次，追回奖杯证书等，由后面前八名内的运动员（队）依次递升。

5.其他追加处罚视违规情况另行决定。

（九）用球和比赛服装要求

比赛用球：尤尼克斯AS-032速。

比赛服装：要求各代表队统一服装。

九、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

（一）根据《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规定录取名次与计分。

（二）获得比赛前3名的运动员（队），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前8名的运动员（队）颁发成绩证书；减一录取项目按照实际获奖运动员（队）数颁发奖牌与证书。

（三）本届赛事设“优秀组织奖”“突出贡献奖”“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另文印发。

十、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办法及日期

1.本届比赛实行邮件报名。各运动队必须认真按要求填写《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羽毛球比赛报名表》，经学校审核盖章后于2026年6月15日前通过邮件方式提交报名。报名信息提交至：

邮箱①：省教育厅体卫艺语处（邮箱：jyttwyc2@fjsjyt.cn，联系人：王旭、郑娟娟，电话：0591-87091348、87091285）；

邮箱②：厦门大学（邮箱：tyljj@xmu.edu.cn，联系人：林晶晶，电话：18050743772）；

邮箱③：编排长（邮箱：249478898@qq.com，联系人：汤汉滨，电话：15305925833）；

三个邮箱同步发送，逾期不再接收。

2.提供材料：

材料①盖学校公章的报名表扫描件；

材料②上传电子报名表（与盖学校公章的扫描件报名表内容一致）；

材料③提供选手、领队、教练员头像（尺寸要求：3.5*5.3，像素要求413*626，必须是白底二寸个人免冠头像，将用于参赛证制作，头像命名以：运动员+姓名或领队+姓名.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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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④运动员二代身份证或港澳台通行证原件照片（用运动员+姓名命名.jpg）。

扫码下载报名表

3.报名注意事项：

各单位领队报名时，所有材料按甲组、乙B组分别打包发送邮件。

报名联系人：汤汉滨15305925833（电话微信同号）。报名提交后，添加微信号15305925833为好友，并备注代表队名称及姓名领队，进入领队工作群。

（二）报到

1.各运动队于2026年7月14-15日报到，（7月15日15:30召开领队、教练员、裁判长联席会议）（地点另行通知）。

2.裁判长、副裁判长、编排长和编排记录员于赛前3天，比赛监督、裁判员、检录员、司线员于赛前2天到赛区报到。

3.各运动队报到时，向大会交验参赛运动员报名材料：各运动队报到时，向大会交验参赛运动员报名材料：①报名表原件（加盖学校公章）；②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③身份证原件；④健康体检证明；⑤覆盖报到及返程时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复印件；⑥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⑦研究生参赛选手需提供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新生录取花名册（加盖学校公章）。

十一、赛风赛纪

（一）详见《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规定。

（二）在赛区，凡对参赛运动员（队）的资格问题有异议并提出申诉者，需向监督委员会提交申诉报告及所举报内容的证据，同时缴纳申诉费2000元人民币。申诉报告须经领队签字方可受理。申诉经审查属实，申诉费如数退还；经查申诉不符，申诉费将上交大会组委会。

十二、赛事人员的选派

比赛监督、技术代表、仲裁、裁判长、副裁判长、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由承办单位负责。
十三、经费

（一）赛事组织经费由省教育厅统筹下拨、承办学校具体负责，各代表队往返交通、食宿、意外伤害保险等费用由所在学校按规定报销。食宿由赛会协助安排。

（二）各参赛队须住在大会组委会指定的酒店，如需提前报到须经赛区同意。

（三）选派的技术官员、裁判员及大会工作人员的食宿、差旅费均由大会负责。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附件
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一、本人（队）自愿报名参加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羽毛球比赛并签署本责任书。
二、本人（队）已全面了解并同意遵守大会所制订的各项竞赛规程、规则、要求及采取的安全措施。
三、本人已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确认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具备参赛条件，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并在比赛前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监护人经审慎评估，确认被监护人身体状况符合参赛条件，并自愿承担相应风险。
四、本人（队）充分了解本次比赛可能出现的风险，且已准备必要的防范措施，以对自己（学生）安全负责的态度参赛。
五、本人（队）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且同意对于非大会原因造成的伤害等任何形式的损失，大会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
六、本人（队）同意接受大会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但在离开现场后，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队（人）负担。
七、本人（队）承诺以自己的名义参赛，决不冒名顶替，否则自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八、本人（队）及家长（监护人）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容，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名请用楷体字填写，务必清晰可辨。）
运动员姓名：

运动队领队签名：
参赛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告知书》为每名运动员单独1份，先由运动员本人签字，然后由领队签字，加盖学校公章，最后将所有参赛运动员的《告知书》装订成册，并在报到时交给组委会。

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

网球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三、竞赛时间、地点
2026年8月11-16日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举行。
四、竞赛分组

甲组、乙B组。
五、竞赛项目
男子单打、男子双打、男子团体

女子单打、女子双打、女子团体

六、运动员资格
（一）详见《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运动员资格要求。
（二）省体工队报调运动员及曾代表省（市、区）、俱乐部、行业体协、企业参加过职业联赛运动员（以上秩序册为准）不得参赛，入大学后进入各职业队不受此限。
七、参加办法
(一)各学校按照实际参赛组别组队报名，各组别限报参赛队1队，领队1人，教练1-2人。

(二)团体比赛

参赛单位各组别男、女团体各限报1队，男运动员4-6名，女运动员4-6名；上场运动员不可兼项。

(三)单项比赛

各项目可报男、女单打各2名；男、女双打各2对；运动员不可兼项。

八、竞赛方法
（一）竞赛规则采用国际网球联合会颁布的2025年《网球竞赛规则》。

（二）所有比赛第一阶段采用一盘4局平局决胜制，无占先计分法。第二阶段采用一盘6局平局决胜制，无占先计分法。

（三）团体赛竞赛办法

团体赛出场顺序：第一单打、第二单打、双打。团体赛根据报名情况采用淘汰赛或采用第一阶段分组循环，第二阶段淘汰赛。每轮团体赛如果是小组循环赛，必须打满三场，如果是淘汰赛，先胜两场的队即为获胜方，之后的比赛不再进行。

赛前5分钟各队将出场秩序表交给执场裁判员，本场比赛运动员必须全部到场。双打比赛如要更换名单，应在第二单打比赛结束后5分钟内向执场裁判员提出并提交变更名单，超过时间不予更换。

团体赛上场须统一服装，各队自行准备。

（四）单项竞赛办法

各组别各单项的比赛（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根据报名情况决定采用分组赛或淘汰赛。。

小组赛名次确定，按获胜次数多少决定名次。如两人（对、队）获胜次数相等，则按相互间比赛的胜负关系决定名次;如三人（对、队）或三人（对、队）以上获胜次数相等，则按以下顺序判断名次:

以在本组全部循环赛中的净胜场数。

以在本组循环赛中相关联的人（对、队）获胜盘数百分比。

以在本组循环赛中相关联的人（对、队）的获胜局数百分比。

以在本组循环赛中相关联的人（对、队）的获胜分数百分比。

获胜盘(局、分)数百分比=(胜数/(胜数+负数))X100%。

如连场，运动员可休息10分钟，以裁判长通知为准。

比赛采用紧跟前场制，如运动员迟到10分钟，作弃权论处，以裁判长通知开表为准(第一场结束时间即为第二场的开始时间)。

比赛时特殊的时间限定条例

在一盘4局平局决胜制无占先记分法的比赛中，比赛限时50分钟；

在一盘6局平局决胜制无占先记分法的比赛中，比赛限时70分钟;

限制时间一到，比赛终止，比分领先者获胜。

当比赛限时到时，但比赛处于活球期，比赛直至该分结束，比分领先者获胜;如遇平分，打完该局决胜分后判定胜负。

临场裁判将在限时时间结束前10分钟左右(处于死球状态时)，向双方运动员提示限时剩余时间。

比赛期间运动员上卫生间、运动员伤病治疗等时间不计入比赛限制时间内，如发生不可抗拒因素的原因，也不计入比赛限制时间内。

如有运动员在限制时间内，为获得比赛胜利而消极比赛，裁判认定为消极比赛后，立即启动四级罚分制，对消极比赛者进行判罚，警告、罚一分、罚一局、取消比赛资格。

（八）为使比赛顺利进行，组委会根据相关规定有临时更改赛制的权利。裁判长有权调整比赛场地和对场上的争议做出判罚。

（九）抽签方法：另行通知。

（十）比赛用球：待定。

（十一）赛事信息管理系统：网球记。

九、名次录取及计分办法
(一)根据《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规定录取名次与计分。

(二)获得比赛前3名的运动员（队），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前八名的运动员（队）颁发成绩证书；减一录取及只录取前六名的项目按照实际获奖运动员（队）数颁发奖牌与证书。

（三）本届赛事设“优秀组织奖”“突出贡献奖”“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另文印发。
十、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办法及日期

报名时间为2026年6月15日-7月1日,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报名者以弃权论。

2.报名表（附件1）审核盖章后的扫描件以及Word版（文件命名为“单位名称（简称）+项目+组别报名表”，如“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泉职大）网球甲组报名表”）于2026年7月1日前发送到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电子邮箱：3030948139@qq.com，联系人：郑老师，电话：13626001539)及省教育厅体卫艺语处(电子邮箱：jyttwyc2@fjsjyt.cn，联系人：王旭、郑娟娟，电话：0591-87091348、87091285)。

3.各运动队将领队、教练、运动员1寸免冠近照的电子版(文件夹命名为“单位名称（简称）+项目+组别照片”，如“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泉职大）网球甲组照片”；照片要求为：JPG格式，240×320像素，以姓名命名，如“张三.jpg”)发送至电子邮箱：3030948139@qq.com，联系人：郑老师，电话：13626001539。

（二）报到

1.各运动队于8月10日报到(地点另行通知)。

2.比赛监督、仲裁、技术代表、裁判长、副裁判长、编排长于8月10日报到，裁判员和其他技术官员于8月11日报到。

3.各运动队报到时，向大会交验参赛运动员报名材料：招生录取花名册复印件(加盖学校公章)、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身份证原件、学生证原件、健康体检证明、保险单原件或复印件。

十一、赛风赛纪
（一）详见《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规定。
（二）在赛区，凡对参赛运动员（队）的资格问题有异议并提出申诉者，需向监督委员会提交申诉报告及所举报内容的证据，同时缴纳申诉费2000元人民币。申诉报告须经领队签字方可受理。申诉经审查属实，申诉费如数退还；经查申诉不符，申诉费将上交大会组委会。

十二、赛事人员的选派

比赛监督、技术代表、仲裁、裁判长、副裁判长、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由承办单位负责。
十三、经费
（一）赛事组织经费由主办单位统筹下拨、承办单位具体负责，各代表队往返及比赛期间的交通、食宿、保险等费用由所在学校按规定报销。食宿由承办单位协助安排，具体见补充通知。

（二）选派的技术官员、裁判员及大会工作人员的食宿、差旅费均由大会负责。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1.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网球比赛报名表

2.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附件1
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

网球比赛报名表
单位（盖章）：                参赛组别：

领队：          教练：             联系电话：

	项目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号
	团体赛

（打√）
	备注

	男单
	1
	
	
	
	
	

	
	2
	
	
	
	
	

	男双
	1
	
	
	
	
	

	
	
	
	
	
	
	

	
	2
	
	
	
	
	

	
	
	
	
	
	
	

	女单
	1
	
	
	
	
	

	
	2
	
	
	
	
	

	女双
	1
	
	
	
	
	

	
	
	
	
	
	
	

	
	2
	
	
	
	
	

	
	
	
	
	
	
	

	仅报名团体赛运动员

（不够填写另行加行）
	
	
	
	
	
	

	
	
	
	
	
	
	

	
	
	
	
	
	
	

	
	
	
	
	
	
	


注：
参赛组别：甲组、乙B组两个组别；

单项各项目可报男、女单打各2名；男、女双各2对；运动员不可兼项；

团体赛参赛单位各组别男、女团体各限报1队，男运动员4-6名，女运动员4-6名；上场运动员不可兼项。（参加团体赛的运动员请在“团体赛”栏里打“√”。

附件3
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一、本人（队）自愿报名参加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网球比赛并签署本责任书。
二、本人（队）已全面了解并同意遵守大会所制订的各项竞赛规程、规则、要求及采取的安全措施。
三、本人已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确认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具备参赛条件，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并在比赛前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监护人经审慎评估，确认被监护人身体状况符合参赛条件，并自愿承担相应风险。
四、本人（队）充分了解本次比赛可能出现的风险，且已准备必要的防范措施，以对自己（学生）安全负责的态度参赛。
五、本人（队）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且同意对于非大会原因造成的伤害等任何形式的损失，大会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
六、本人（队）同意接受大会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但在离开现场后，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队（人）负担。
七、本人（队）承诺以自己的名义参赛，决不冒名顶替，否则自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八、本人（队）及家长（监护人）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容，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名请用楷体字填写，务必清晰可辨。）
运动员姓名：

运动队领队签名：
参赛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告知书》为每名运动员单独1份，先由运动员本人签字，然后由领队签字，加盖学校公章，最后将所有参赛运动员的《告知书》装订成册，并在报到时交给组委会。
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

武术套路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集美大学
三、比赛时间和地点

（一）竞赛日期：2026年5月21日-25日

（二）竞赛地点：集美大学体育学院

四、竞赛分组

甲组、乙B组

五、竞赛项目
1.男子、女子自选拳术（任选一项）：长拳、太极拳、南拳

2.男子、女子短器械（任选一项）：剑术、刀术、太极剑、南刀（女）

3.男子、女子长器械（任选一项）：枪术、棍术、南棍（男）

4.男子、女子传统拳术

5.男子、女子传统器械

6.集体24式简化太极拳（不分男、女组，该项不设乙A组）

六、运动员资格

（一）详见《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运动员资格要求。
（二）省体工队报调运动员及曾代表省（市、区）、俱乐部、行业体协、企业参加过职业联赛运动员（以上秩序册为准）不得参赛，入大学后进入各职业队不受此限。
七、竞赛办法

（一）本次比赛采用《武术套路竞赛规则与裁判法（2024）》版执行。

（二）本次比赛为个人单项、集体项目。

（三）乙B组项目套路难度规定

1．运动员选报A级难度（平衡、腿法、跳跃和跌扑类）时，必须选报3种不同类别的3个A级难度动作，A级动作连接只计算一次连接分值。

2．运动员选报不同等级的同一种技术类型的动作难度和连接难度不得超过两次，超过规定者按前两次计算难度分数。

3．运动员选报的同一类型、同一等级的技术动作难度和连接难度只计算一次加分。

（四）甲组项目套路难度规定

1．运动员选报A级难度时必须选报不得少于3种不同类别的（平衡、腿法、跳跃和跌扑类）等3类难度动作，最多可选报6个A级难度动作，A级难度动作只计算一次难度分值。

2．运动员套路中使用B、C级难度只按A级难度加分。

（五）运动员必须按竞赛规则规定的内容选用难度动作，下降分只能放在最后一个难度。

（六）参加自选套路的运动员必须选做规则中对各项目要求的主要动作内容。

（七）报项与人数：每队每人最多可以报3项（不含集体项目），自选类项目每项限报2人（男女不限）。传统拳术和传统器械，每项限报男、女各1人。每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2人。各组别参加人数不超过8人，其中男生不超过5人。
（八）比赛服装、器械按最新版武术竞赛规则要求执行。个人项目不配音乐（自选太极项目必须配乐,不含歌词），集体24式简化太极拳项目必须配乐（不含歌词），未配乐者由裁判长从该项应得分中扣0.2分。

（九）集体24式简化太极拳需6人参赛，每少1人，由裁判长从该项应得分中扣0.5分；集体项目的演练时间限制在4-5分钟，每超过或不足0.1至5秒，由裁判长从该项应得分中扣0．1分，依次类推。

（十）各代表队自备校旗，颜色自定。

八、录取名次及计分办法

（一）根据《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规定录取名次与计分。

（二）获得比赛前3名的运动员（队），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前8名的运动员（队）颁发成绩证书；减一录取项目按照实际获奖运动员（队）数颁发奖牌与证书。
（三）本届赛事设“优秀组织奖”“突出贡献奖”“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另文印发。
九、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方式

1．各参赛单位于2026年5月6日之前将经学校审核后加盖学校公章的武术套路报名表（附件1、2）与登记表（附件3）电子版PDF扫描件及word版报名表以电子邮件形式分别发送至裁判组（邮箱：2827778092@qq.com，联系人:姚老师，电话:18950181666）及省教育厅体卫艺语处(电子邮箱：jyttwyc2@fjsjyt.cn，联系人：王旭、郑娟娟，电话：0591-87091348、87091285)，以便办理参赛证和编排。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报名者以弃权论。

2．网上报名办法

各参赛单位进行网络报名，网上申报时间为4月20日上午10点开始--5月5日上午12点截止，请注意按时间节点完成申报工作！

报名网址：fj.justtool.com，报名平台联系电话（冯老师）：18064684229（工作日9:00-18:00）。

填写“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武术自选套路难度及必选动作登记表（附件3）”时必须按照规则及规程要求准确填报，运动员的难度降分必须在全套难度的最后进行，凡与要求不符者，按照弃权处理。
各参赛单位一经报名，不得更换队员和项目。

（二）报到方式

1．各参赛单位报到时间：2026年5月21日，地点：另行通知。

2．各运动队报到时，向大会交验参赛运动员报名材料：①报名表原件（附件1、2）、难度登记表（附件3）（加盖学校公章）；②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③身份证原件；④健康体检证明；⑤覆盖报到及返程时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复印件；⑥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附件4）；⑦研究生参赛选手需提供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新生录取花名册（加盖学校公章）。
十、赛风赛纪
（一）详见《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规定。
（二）在赛区，凡对参赛运动员（队）的资格问题有异议并提出申诉者，需向监督委员会提交申诉报告及所举报内容的证据，同时缴纳申诉费2000元人民币。申诉报告须经领队签字方可受理。申诉经审查属实，申诉费如数退还；经查申诉不符，申诉费将上交大会组委会。

十一、赛事人员的选派

比赛监督、技术代表、仲裁、裁判长、副裁判长、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由承办单位负责。
十二、经费
（一）赛事组织经费由主办单位统筹下拨、承办单位具体负责，各代表队往返及比赛期间的交通、食宿、保险等费用由所在学校按规定报销。食宿由承办单位协助安排，具体见补充通知。

（二）选派的技术官员、裁判员及大会工作人员的食宿、差旅费均由大会负责。

（三）比赛器械、服装自备。

十三、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1.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武术套路自选项目

报名表

2.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武术套路其它项

目报名表

3.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武术自选套路难

度及必选动作登记表

4.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附件1

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武术套路自选项目报名表（组别：）
单位（盖章）：             领队：      性别：     教练：     性别：       联系方式：
	
	参赛项目

	
	自选拳术
	自选短器械
	自选长器械

	序号
	队名
	姓名
	性别
	组别
	身份证号
	长拳
	南拳
	太极拳
	刀术
	剑术
	太极剑
	南刀（女）
	棍术
	枪术
	南棍（男）

	1
	XXX•大学
	XXX
	
	
	
	√
	
	
	
	
	
	
	
	
	

	2
	XXX•大学
	XXX
	
	
	
	
	
	
	√
	
	
	
	
	
	

	3
	XXX•大学
	XXX
	
	
	
	
	
	
	
	
	
	
	√
	
	

	4
	
	
	
	
	
	
	
	
	
	
	
	
	
	
	

	5
	
	
	
	
	
	
	
	
	
	
	
	
	
	
	

	6
	
	
	
	
	
	
	
	
	
	
	
	
	
	
	

	7
	
	
	
	
	
	
	
	
	
	
	
	
	
	
	

	8
	
	
	
	
	
	
	
	
	
	
	
	
	
	
	


备注:1、报项时请注明具体拳种和器械名称。2、集体项目请在上场运动员后打√
附件2
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武术套路其它项目报名表（组别：）

单位（盖章）：             领队：      性别：     教练：     性别：       联系方式：
	
	参赛项目

	序号
	队名
	姓名
	性别
	组别
	身份证号
	传统拳术
	传统器械
	24式太极拳（集体）

	1
	XXX•大学
	XXX
	
	
	
	
	
	

	2
	XXX•大学
	XXX
	
	
	
	
	
	

	3
	XXX•大学
	XXX
	
	
	
	
	
	

	4
	
	
	
	
	
	
	
	

	5
	
	
	
	
	
	
	
	

	6
	
	
	
	
	
	
	
	

	7
	
	
	
	
	
	
	
	

	8
	
	
	
	
	
	
	
	

	9
	
	
	
	
	
	
	
	

	10
	
	
	
	
	
	
	
	


备注:1、报项时请注明具体拳种和器械名称。2、集体项目请在上场运动员后打√
附件3

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武术自选套路难度

及必选动作登记表（组别：）

单位（盖章）：             领队：      性别：     教练：     性别：       联系方式：
	序号
	姓名
	性别
	组别
	项目
	队名
	
	难度动作(按上场难度动作顺序填写)
	难度总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
	
	
	
	
	
	难度
	
	
	
	
	
	
	
	
	
	
	
	
	
	
	
	
	
	
	

	
	
	
	
	
	
	分值
	
	
	
	
	
	
	
	
	
	
	
	
	
	
	
	
	
	
	

	
	
	
	
	
	
	必选
	
	
	
	
	
	
	
	
	
	
	
	
	
	
	
	
	
	
	

	
	
	
	
	
	
	
	
	
	
	
	
	
	
	
	
	
	
	
	
	
	
	
	
	
	

	2
	
	
	
	
	
	难度
	
	
	
	
	
	
	
	
	
	
	
	
	
	
	
	
	
	
	

	
	
	
	
	
	
	分值
	
	
	
	
	
	
	
	
	
	
	
	
	
	
	
	
	
	
	

	
	
	
	
	
	
	必选
	
	
	
	
	
	
	
	
	
	
	
	
	
	
	
	
	
	
	

	
	
	
	
	
	
	
	
	
	
	
	
	
	
	
	
	
	
	
	
	
	
	
	
	
	

	3
	
	
	
	
	
	难度
	
	
	
	
	
	
	
	
	
	
	
	
	
	
	
	
	
	
	

	
	
	
	
	
	
	分值
	
	
	
	
	
	
	
	
	
	
	
	
	
	
	
	
	
	
	

	
	
	
	
	
	
	必选
	
	
	
	
	
	
	
	
	
	
	
	
	
	
	
	
	
	
	

	
	
	
	
	
	
	
	
	
	
	
	
	
	
	
	
	
	
	
	
	
	
	
	
	
	

	4
	
	
	
	
	
	难度
	
	
	
	
	
	
	
	
	
	
	
	
	
	
	
	
	
	
	

	
	
	
	
	
	
	分值
	
	
	
	
	
	
	
	
	
	
	
	
	
	
	
	
	
	
	

	
	
	
	
	
	
	必选
	
	
	
	
	
	
	
	
	
	
	
	
	
	
	
	
	
	
	

	
	
	
	
	
	
	
	
	
	
	
	
	
	
	
	
	
	
	
	
	
	
	
	
	
	


附件4
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一、本人（队）自愿报名参加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武术套路比赛并签署本责任书。
二、本人（队）已全面了解并同意遵守大会所制订的各项竞赛规程、规则、要求及采取的安全措施。
三、本人已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确认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具备参赛条件，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并在比赛前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监护人经审慎评估，确认被监护人身体状况符合参赛条件，并自愿承担相应风险。
四、本人（队）充分了解本次比赛可能出现的风险，且已准备必要的防范措施，以对自己（学生）安全负责的态度参赛。
五、本人（队）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且同意对于非大会原因造成的伤害等任何形式的损失，大会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
六、本人（队）同意接受大会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但在离开现场后，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队（人）负担。
七、本人（队）承诺以自己的名义参赛，决不冒名顶替，否则自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八、本人（队）及家长（监护人）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容，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名请用楷体字填写，务必清晰可辨。）
运动员姓名：

运动队领队签名：
参赛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告知书》为每名运动员单独1份，先由运动员本人签字，然后由领队签字，加盖学校公章，最后将所有参赛运动员的《告知书》装订成册，并在报到时交给组委会。
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

啦啦操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宁德师范学院

三、竞赛时间、地点

比赛于2026年6月6日-7日在宁德师范学院举行。

四、参赛组别

甲组、乙B组
五、竞赛项目

甲组：

街舞舞蹈啦啦操规定动作（2025版-超级A）

爵士舞蹈啦啦操规定动作（2025版-超级A）

集体花球舞蹈啦啦操自选动作

集体技巧啦啦操规定动作（2020版）-3级

双人花球舞蹈啦啦操自选动作

★每队限报三项，其中（1）-（4）中选报二项，第（5）项均可选报。

乙B组：

花球舞蹈啦啦操规定动作（2025版-超级B）

集体花球舞蹈啦啦操自选动作

集体技巧啦啦操规定动作(2020版）-4级

集体技巧啦啦操自选动作(3-5级）

双人花球舞蹈啦啦操自选动作

★每队限报三项，其中（1）-（4）中选报二项，第（5）项均可选报。
六、运动员资格
（一）详见《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运动员资格要求。
（二）省体工队报调运动员及曾代表省（市、区）、俱乐部、行业体协、企业参加过职业联赛运动员（以上秩序册为准）不得参赛，入大学后进入各职业队不受此限。
七、参加办法

（一）以学校为单位组队参加，每支参赛队各组别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2人；

（二）参赛人数
1.舞蹈啦啦操规定动作、自选动作：10-18人；

2.技巧啦啦操规定动作、自选动作：8-24人。

★各组别参赛队运动员总人数不超过32人（含替补队员），替补队员不超过2人。

（三）各队各项均限报1队，每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不超过2项，舞蹈啦啦操和技巧啦啦操运动员可以兼项；
（四）成套时间
1.啦啦操规定动作成套音乐时间按规定执行；
2.集体花球啦啦操自选动作成套比赛时间1分45秒-2分钟；

3.集体技巧啦啦操自选动作口号不少于30秒，与音乐间隔不超过20秒，音乐时间不超过1分45秒-2分，总时长不超过3分钟；

4.双人花球舞蹈啦啦操自选动作，成套音乐时间不超过1分30秒；
八、竞赛方法

（一）按比赛赛程进行预赛和决赛，预赛为团体赛，决赛为单项赛，预赛成绩不带入决赛；

（二）各单项预赛分别取前八名进入决赛，决赛中得分高者名次列前，若成绩相同，按规则执行；

（三）甲组报名不足6队，乙B组报名不足3队则取消该项比赛。

（四）比赛出场顺序赛前由组委会抽签决定，决赛按预赛成绩倒序形式出场。

（五）比赛音乐

1.啦啦操规定动作音乐由大会统一提供并播放；

2.啦啦操自选动作音乐通过登录“啦啦操GO”APP报名时上传；同时自备一份U盘，且只允许录入比赛音乐，赛区备用。

（六）评分规则

采用2025版啦啦操竞赛规则（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审定）。

（七）各组别团体奖项评选资格及计分办法

1.甲组须完成2个集体项目和1个双人项目；乙B组须完成1个集体（取最好名次）和1个双人项目，方可获得团体奖项的评选资格。

2.团体总分按资格项目预赛名次相加计算，名次之和越小，团体排名越靠前；如总分相同，以双人花球自选动作成绩决定名次。

九、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

（一）根据《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规定录取名次。

（二）获得各组别团体和各单项前三名的运动员（队）颁发奖杯；获得前八名的运动员（队）颁发成绩证书；减一录取项目按照实际获奖运动员（队）数颁发奖杯与证书；各组别团体赛不足3所高校则取消该奖项。

（三）本届赛事设“优秀组织奖”“突出贡献奖”“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另文印发。

十、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办法及日期

1.本次比赛登录“啦啦操GO”APP网上报名，一经报名不得更改信息。（苹果手机在applestore直接下载，安卓下载链接：http://fir.dierqudao.com/859v）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5月10日。各运动队必须认真按要求填写《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啦啦操比赛报名表》，经学校审核盖章后于2026年5月10日前将报名表电子扫描（PDF格式）和报名表（未加盖公章的WORD格式）以电子邮件方式分别发送至赛事邮箱：24968123@qq.com及省教育厅体卫艺语处邮箱：jyttwyc2@fjsjyt.cn，报名表原件在报到时提交。

2.正式报名后或比赛中不得无故弃权，不得私自替换运动员，否则取消已参赛成绩，因病更换队员，必须有大会医生证明，并在赛前24小时递交申请报告，经大会批准后方可参赛。

3.各运动队将领队、教练、运动员1寸蓝底免冠近照的电子版（文件夹命名为“单位简称+项目+组别”，如“福建师范大学啦啦操甲组”；照片要求为：JPG格式，240×320像素，以姓名命名，如“张三.jpg”）发送至邮箱24968123@qq.com。
（二）报到

1.各运动队报到时间：6月5日14:00-17:30（地点另行通知）。

2.裁判长（副裁判长）、编排长于6月4日16:00前报到，仲裁、裁判员和其他技术官员于6月5日12:00前报到（地点另行通知）。

3.各运动队报到时，向大会交验参赛运动员报名材料：①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②身份证原件；③报名表原件；④健康体检证明；⑤保险单原件或复印件；⑥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⑦本校3号校旗一面；⑧研究生参赛选手需提供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新生录取花名册（加盖学校公章）。

4.联系人:

陈萍（宁德师范学院），电话：18859356878。

历学坪（裁判编排长），电话：18559266661。

王旭、郑娟娟（省教育厅体卫艺语处），电话：0591-87091348、87091285。

十一、赛风赛纪

（一）详见《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规定。
（二）参赛单位提出申诉时，须在本套动作分数公示后15分钟内由领队向仲裁委员会或裁判长提交纸质申诉书并缴纳申诉保证金2000元（仅限本队违例动作减分进行申诉），胜诉退还申诉费，败诉申诉费上交赛事组委会。（书面申请注明：单位、组别、项目、场次、依据。）
十二、赛事人员的选派
（一）比赛监督、技术代表、仲裁、裁判长、副裁判长、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由承办单位负责。

（二）凡担任本次比赛的裁判员，必须参加赛前学习与考核，合格者方可进行裁判工作。

（三）仲裁委员会的组成和职责按《仲裁委员会条例》的规定执行。

（四）裁判员须自带裁判装备（装备不规范者，自动放弃执裁资格）。

男士：白衬衣，深蓝色/黑色西服套装，领带、深色皮鞋；

女士：白衬衣，深蓝色/黑色西服套装（裙），深色皮鞋；

十三、经费
（一）赛事组织经费由主办单位统筹下拨、承办单位具体负责，各代表队往返及比赛期间的交通、食宿、保险等费用由所在学校按规定报销。食宿由承办单位协助安排，具体见补充通知。

（二）选派的技术官员、裁判员及大会工作人员的食宿、差旅费均由大会负责。

十四、参赛要求

（一）各代表队需准备4×8拍（不含上下场）啦啦操组合动作在开幕式上表演，大会统一播放音乐（速度为25/10秒左右）同时准备100字左右的本队参赛简介。

（二）比赛开幕式及颁奖均要求选手身着比赛服装，各队请自备校旗两面，规格为3号旗，两面印制,一面用于开幕式，一面用于赛场悬挂。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1.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啦啦操比赛报名表
2.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附件1
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啦啦操比赛

报名表

参赛学校（章）：        组别：
领队：                教练员：        、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①街舞啦啦操规定动作

②爵士啦啦操规定动作

③技巧啦啦操规定动作3级

④花球啦啦操规定动作

⑤技巧啦啦操规定动作4级

⑥技巧啦啦操自选动作

⑦花球啦啦操自选动作

⑧双人花球啦啦操自选动作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注：①请在项目选择栏中填写编码；②替补队员标明在“备注”中，该表格可复印。
附件2
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一、本人（队）自愿报名参加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啦啦操比赛并签署本责任书。
二、本人（队）已全面了解并同意遵守大会所制订的各项竞赛规程、规则、要求及采取的安全措施。
三、本人已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确认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具备参赛条件，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并在比赛前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监护人经审慎评估，确认被监护人身体状况符合参赛条件，并自愿承担相应风险。
四、本人（队）充分了解本次比赛可能出现的风险，且已准备必要的防范措施，以对自己（学生）安全负责的态度参赛。
五、本人（队）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且同意对于非大会原因造成的伤害等任何形式的损失，大会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
六、本人（队）同意接受大会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但在离开现场后，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队（人）负担。
七、本人（队）承诺以自己的名义参赛，决不冒名顶替，否则自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八、本人（队）及家长（监护人）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容，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名请用楷体字填写，务必清晰可辨。）
运动员姓名：

运动队领队签名：
参赛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告知书》为每名运动员单独1份，先由运动员本人签字，然后由领队签字，加盖学校公章，最后将所有参赛运动员的《告知书》装订成册，并在报到时交给组委会。
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

定向越野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三明学院
三、竞赛时间、地点

2026年5月29日—31日在三明学院举行
四、参赛组别

只设甲组一个组别，符合《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则总则（大学生部）》规定的甲、乙组参赛条件的学生均可报名参赛。
五、竞赛项目

（一）个人项目（男子、女子）：短距离赛、中距离赛、积分赛、百米定向赛

（二）集体项目（男子、女子）：接力赛、团队赛

六、运动员资格

（一）详见《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运动员资格要求。

（二）省体工队报调运动员及曾代表省（市、区）、俱乐部、行业体协、企业参加过职业联赛运动员（以上秩序册为准）不得参赛，入大学后进入各职业队不受此限。
七、参赛办法

(一)报名要求

1.各参赛学校限报1支队伍，每队可报领队1名，教练员2名，运动员男、女各6名。

2.运动员可报名参加个人项目、集体项目。

（二）项目限报要求

1.个人项目分男、女组报名，短距离赛限报2人，中距离赛限报1人，积分赛限报1人、百米定向赛限报5人；集体项目分男、女组报名，接力赛限报3人、团队赛限报3人。

2.根据赛程安排需要，团队赛、中距离赛、积分赛在同场地、同时间进行，运动员只能报名其中的一项参加比赛；接力赛、短距离赛在同场地、同时间进行，运动员只能报名其中的一项参加比赛。

（三）团旗要求

各代表队均以该队所在大学为参赛队名称，自备团旗两面，规格为3×2米，颜色自定。
八、竞赛方法

（一）执行中国无线电定向运动协会审定的最新《中国徒步定向运动竞赛规则》及本届运动会定向越野比赛的有关规定。

（二）地图制作：执行IOF《ISOM2017-2》和《ISSprOM2019-2》。

（三）器材：组委会审定的电子计时打卡系统。

（四）出发方式

1.短距离赛、中距离赛、积分赛、百米定向赛、团队赛：均由计算机随机生成出发批次，按等间距编排，间隔时间出发。

2.接力赛：同组别第一棒集体出发。

（五）其他

1.在比赛途中运动员因伤、病或其他原因不能完成竞赛时，可自行决定是否退赛，退赛后必须尽快到达终点，并在成绩统计处打卡，读取指卡信息。

2.关于运动员更改：当日比赛第一批检录时间前12小时，运动员因故退出比赛，教练员应该向裁判长提出书面更改的申请，经裁委会审核批准后，可允许在报名表名单内当日无参赛项目的同参赛单位按同组别运动员进行更换，被替换下的运动员不得参加后续的比赛，其后续参赛项目由其替换队员参赛。

3.运动员所报项目不得无故弃权，凡无故弃权者，将按照《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则总则（大学生部）》赛风赛纪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并不得参加后续的比赛。

九、录取名次及计分办法

（一）比赛成绩按《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则总则（大学生部）》的规定计入各代表团比赛成绩。

（二）本届比赛设“优秀组织奖”、“突出贡献奖”、“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另文印发。

十、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

1.请各参赛学校于2026年5月6日前（以邮箱收到时间为准）报送《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定向越野比赛报名表》（附件1），报名表须所在单位审核盖章后，将报名表的word电子版及pdf扫描件分别发至承办单位（邮箱：15059595719@163.com）、竞赛裁判组（邮箱：295654073@qq.com）及省教育厅体卫艺语处（邮箱：jyttwyc2@fjsjyt.cn）。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报名视为弃权。

2.联系人：张凌阁（三明学院），电话：18894006987；王旭、郑娟娟（省教育厅体卫艺语处），电话：0591-87091348、87091285。

（二）报到

1.各运动队5月27日报到（地点另行通知），5月28日模拟赛、技术会议，5月29-31日正式比赛。

2.总裁判长、裁判秘书长、制图员、成统裁判组5月25日报到；其他外调裁判5月26日报到；其他裁判（含裁判员、守点员、辅助裁判）5月27日报到。
3.各运动队报到时，向大会交验参赛运动员报名材料：①报名表原件（加盖学校公章）；②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③身份证原件；④健康体检证明；⑤覆盖报到及返程时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复印件；⑥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⑦研究生参赛选手需提供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新生录取花名册（加盖学校公章）。
4.报到地点：三明学院，联系人：张凌阁，电话：18894006987。

十一、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规定

（一）详见《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规定。
（二）在赛区，凡对参赛运动员（队）的资格问题有异议并提出申诉者，需向监督委员会提交申诉报告及所举报内容的证据，同时缴纳申诉费2000元人民币。申诉报告须经领队签字方可受理。申诉经审查属实，申诉费如数退还；经查申诉不符，申诉费将上交大会组委会。

十二、赛事人员的选派

比赛监督、技术代表、仲裁、裁判长、副裁判长、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由承办单位负责。

十三、经费

（一）赛事组织经费由主办单位统筹下拨、承办单位具体负责，各代表队往返及比赛期间的交通、食宿、保险等费用由所在学校按规定报销。食宿由承办单位协助安排，具体见补充通知。

（二）选派的技术官员、裁判员及大会工作人员的食宿、差旅费均由大会负责。

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1.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定向越野比赛报名表
2.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附件1

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定向越野比赛

报名表
参赛学校（章）：               组别：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姓名
	性

别
	民

族
	参赛项目

	
	
	
	
	短距离赛（2人）
	接力赛（3人）
	中距离赛（1人）
	积分赛（1人）
	团队赛(3人）
	百米

定向赛(5人)

	领队
	
	
	
	
	
	
	
	
	

	教练
	
	
	
	
	
	
	
	
	

	教练
	
	
	
	
	
	
	
	
	

	运

动

员
	男

子
	
	
	
	
	
	
	
	
	

	
	
	
	
	
	
	
	
	
	
	

	
	
	
	
	
	
	
	
	
	
	

	
	
	
	
	
	
	
	
	
	
	

	
	
	
	
	
	
	
	
	
	
	

	
	
	
	
	
	
	
	
	
	
	

	
	女子
	
	
	
	
	
	
	
	
	

	
	
	
	
	
	
	
	
	
	
	

	
	
	
	
	
	
	
	
	
	
	

	
	
	
	
	
	
	
	
	
	
	

	
	
	
	
	
	
	
	
	
	
	

	
	
	
	
	
	
	
	
	
	
	


说明：请在运动员选报的对应项目栏内打“√”。

附件2
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一、本人（队）自愿报名参加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定向越野比赛并签署本责任书。
二、本人（队）已全面了解并同意遵守大会所制订的各项竞赛规程、规则、要求及采取的安全措施。
三、本人已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确认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具备参赛条件，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并在比赛前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监护人经审慎评估，确认被监护人身体状况符合参赛条件，并自愿承担相应风险。
四、本人（队）充分了解本次比赛可能出现的风险，且已准备必要的防范措施，以对自己（学生）安全负责的态度参赛。
五、本人（队）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且同意对于非大会原因造成的伤害等任何形式的损失，大会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
六、本人（队）同意接受大会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但在离开现场后，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队（人）负担。
七、本人（队）承诺以自己的名义参赛，决不冒名顶替，否则自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八、本人（队）及家长（监护人）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容，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名请用楷体字填写，务必清晰可辨。）
运动员姓名：

运动队领队签名：
参赛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告知书》为每名运动员单独1份，先由运动员本人签字，然后由领队签字，加盖学校公章，最后将所有参赛运动员的《告知书》装订成册，并在报到时交给组委会。
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

跳绳比赛竞赛规程

主办单位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体育局
承办单位
三明学院

三、竞赛时间、地点

2026年8月16日—18日在三明学院举行。

四、参赛单位及组别

只设甲组一个组别，符合《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则总则（大学生部）》规定的甲、乙组参赛条件的学生均可报名参赛。
五、竞赛项目

（一）计时计数赛

1.男子组：30秒双摇跳、2分钟单摇跳、4×30秒交互绳单摇接力。

2.女子组：30秒双摇跳、2分钟单摇跳、4×30秒交互绳单摇接力。

3.混合组（至少3名异性）：3分钟10人长绳“8”字跳。
（二）花样赛（60-75秒，性别不限）

1.两人同步花样（配音乐）；
2.两人车轮跳花样（配音乐）。

（三）混合团体计时计数赛（至少3名异性）

3分钟10人长绳“8”字跳。

六、运动员资格
（一）详见《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运动员资格要求。

（二）省体工队报调运动员及曾代表省（市、区）、俱乐部、行业体协、企业参加过职业联赛运动员（以上秩序册为准）不得参赛，入大学后进入各职业队不受此限。
（三）参赛资格成绩要求：计时计数赛个数取上一届各组别前八名最低成绩为参考，最低次数要求适度如下：

1.男子组30秒双摇跳：65；

2.男子组2分钟单摇跳：500；

3.男子组4×30秒交互绳单摇接力：200；

4.女子组30秒双摇跳：65；

5.女子组2分钟单摇跳：450；

6.女子组4×30秒交互绳单摇接力：180；

7.3分钟10人长绳“8”字跳：260。

七、参加办法

（一）以高校为单位组队参赛，各队所有运动员必须均属同一所院校在籍在读大学生，各项目参赛办法按各单项竞赛规程执行。

（二）各代表队均以该队所在大学为参赛队名称，自备团旗两面，规格为3×2米，颜色自定。

（三）各学校按照实际参赛组别组队报名，每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1-2人，运动员限报11人。3分钟10人长绳“8”字跳项目参赛队员可报11人，在保证上场队员男、女运动员各不少于3名前提下，允许比赛期间队员受伤无法继续参赛时，由第11人及时替换并继续比赛，不额外安排加赛。

（四）每个运动员在计时计数赛（男子组、女子组）及花样跳绳项目中合计限报2项，混合团体计时计数赛不设报名限制。每个参赛单位在30秒双摇、2分钟单摇每组别每项限报2人；每个参赛单位在两人同步花样赛（配音乐）、两人车轮跳花样（配音乐）和3分钟10人长绳“8”字跳限报1队。4×30秒交互绳单摇接力每组别各限报1队。
八、竞赛方法

（一）采用国家体育总局社会指导中心修订定的《中国跳绳竞赛规则》（2025-2028年）。

（二）各组别各级别单项均采用预决赛同场制(即一次性决出名次)，不足8名(含8名、队)按减一办法录取。

（三）比赛出场顺序由组委会赛前抽签决定。

（四）集体计时计数赛3分钟10人长绳“8”字跳（男、女运动员各不少于3名，两名摇绳队员间距不小于3.6米）。

（五）竞赛器材

1.基本要求：依据按中国跳绳运动竞赛规则（2025-2028年）比赛器材的规定。比赛用绳必须达到符合人体安全的环保要求（无毒、无害、无异味），绳体及手柄长短、粗细、颜色、形状、结构、材料和重量不限，也可以使用不带手柄的绳具。比赛用绳可以适当装饰，但不得有安全隐患和影响裁判员判断的饰物；不可使用外部助力器材；30秒双摇和2分钟分钟单摇赛每人只能使用1根绳子；3分钟10人长绳“8”字跳只能使用1根绳子；4×30秒交互绳单摇接力、两人同步花样、两人车轮跳花样每队只能使用一副(两根)绳子。比赛用绳及其它设施须经组委会审定，如有违反，计数赛每出现一次，主裁判在总成绩扣5个；花样赛、每出现一次，按一次大失误计算。

2.检录期间如发现比赛用绳不符合要求，为了保证比赛顺利进行，将使用组委会提供符合要求的跳绳。
（六）花样赛可选不同类型和风格的音乐，但音乐的旋律健康向上，以及节奏的转换等必须与跳绳动作相协调，音乐录制的质量应达到专业化水准，要确保清晰，稳定；音乐的长度必须与比赛规定时间一致。

（七）运动员计时计数跳绳姿势应是正确，用前脚掌跳动，花样跳绳动作为运动员有能力胜任和完成，不存在危险的动作，否则成绩无效。

（八）赛场礼仪

1.运动员在听到点名时和完成比赛前后，应向主裁判行礼。

2.个人绳和车轮跳等绳礼:运动员右腿站立，左脚脚跟着地，脚心踩住绳子中间位置，两手各握一绳柄拉绳子于身体两侧，鞠躬示意。

３.交互绳及长绳类绳礼:运动员右腿站立，左脚脚跟着地，脚心踩住绳子中间位置，队伍两外端的参赛运动员用外侧手握绳柄向体侧拉绳，统一鞠躬示意。

（九）其他。

各代表队参赛人员须统一比赛服装，男女运动员服装款式可以不同，但颜色应该统一；运动员服装修饰要适度，不能影响运动，必须穿运动鞋上场比赛。

九、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

（一）根据《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规定录取名次与计分。

（二）获得比赛前3名的运动员（队），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前8名的运动员（队）颁发成绩证书；减一录取项目按照实际获奖运动员（队）数颁发奖牌与证书。

（三）本届赛事设“优秀组织奖”“突出贡献奖”“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另文印发。
十、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办法及日期。

1.各运动队必须认真按要求填写《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跳绳比赛报名表》，将报名表的Word电子版及加盖学校公章pdf扫描件于6月18日前（以邮箱收到日期为准）通过邮件分别发送至承办单位（邮箱：15059595719@163.com）赛事组委会（邮箱：syty_dxs@163.com）及省教育厅体卫艺语处（邮箱：jyttwyc2@fjsjyt.cn。如有重复发送报名表已第一份为准，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报名者以弃权论。

联系人：陈机能（三明学院体育与康养学院办公室），电话：15059595719；王旭、郑娟娟（省教育厅体卫艺语处），电话：0591-87091348、87091285。
3.省级跳绳教练员、裁判员培训班于5月30日-31日在福州举办，出场顺序抽签安排在培训期间进行，请各参赛院校派人员参加，培训免费，交通、食宿、保险等费用由所在学校按规定报销。
4.各运动队将6月30日前，将以下材料打包发送到组委会邮箱syty_dxs@163.com（文件夹命名为“跳绳队简称”，如“三明学院跳绳队”）。

（1）花样赛音乐：自选音乐（60-75秒）MP3格式，音乐开始前需加“嘀”声提示音，“嘀”声音乐链接下载：https://pan.baidu.com/s/1Q1A-vODvqB7KDCIP3C2IZg，提取码:792f，（文件名命名为“学校简称+项目”，如“三明学院两人同步花样”）。

（2）电子照片：领队、教练、运动员1寸免冠近照的电子版（照片要求为：JPG格式，240×320像素，以姓名命名，如“张三.jpg”）。

（二）报到。

1.裁判员8月15日早上11:30前报到，参赛队8月15日上午11:30前报到，报到地点：三明学院南区体育馆一楼。

2.领队和教练员联席会议将于8月15日晚上7:00召开,地点三明学院南区体育馆一楼学术报告厅。

3.裁判员会议将于8月15日晚上8:30召开,地点三明学院南区体育馆一楼学术报告厅。
4.各运动队报到时，向大会交验参赛运动员报名材料：①报名表原件（加盖学校公章）；②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③身份证原件；④健康体检证明；⑤覆盖报到及返程时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复印件；⑥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⑦研究生参赛选手需提供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新生录取花名册（加盖学校公章）。
十一、赛风赛纪

（一）详见《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规定。
（二）在赛区，凡对参赛运动员（队）的资格问题有异议并提出申诉者，需向监督委员会提交申诉报告及所举报内容的证据，同时缴纳申诉费2000元人民币。申诉报告须经领队签字方可受理。申诉经审查属实，申诉费如数退还；经查申诉不符，申诉费将上交大会组委会。

十二、赛事人员的选派

比赛监督、技术代表、仲裁、裁判长、副裁判长、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由承办单位负责。
十三、经费
（一）赛事组织经费由主办单位统筹下拨、承办单位具体负责，各代表队往返及比赛期间的交通、食宿、保险等费用由所在学校按规定报销。食宿由承办单位协助安排，具体见补充通知。

（二）选派的技术官员、裁判员及大会工作人员的食宿、差旅费均由大会负责。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1.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跳绳比赛报名表

2.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附件1

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跳绳比赛报名表

参赛学校（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领队：          教练员：         、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30秒

双摇跳
	2分钟

单摇跳
	双人同步花样
	双人车轮跳花样
	4×30秒双绳交互接力
	3分钟10人长绳“8”字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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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选定的项目栏内打“√”、2名及两名以上队员请标明出场顺序。
附件2
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一、本人（队）自愿报名参加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跳绳比赛并签署本责任书。
二、本人（队）已全面了解并同意遵守大会所制订的各项竞赛规程、规则、要求及采取的安全措施。
三、本人已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确认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具备参赛条件，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并在比赛前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监护人经审慎评估，确认被监护人身体状况符合参赛条件，并自愿承担相应风险。
四、本人（队）充分了解本次比赛可能出现的风险，且已准备必要的防范措施，以对自己（学生）安全负责的态度参赛。
五、本人（队）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且同意对于非大会原因造成的伤害等任何形式的损失，大会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
六、本人（队）同意接受大会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但在离开现场后，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队（人）负担。
七、本人（队）承诺以自己的名义参赛，决不冒名顶替，否则自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八、本人（队）及家长（监护人）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容，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名请用楷体字填写，务必清晰可辨。）
运动员姓名：

运动队领队签名：
参赛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告知书》为每名运动员单独1份，先由运动员本人签字，然后由领队签字，加盖学校公章，最后将所有参赛运动员的《告知书》装订成册，并在报到时交给组委会。
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

健身气功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宁德师范学院

三、比赛时间地点

2026年7月10日-12日在宁德师范学院举行

四、参赛组别

只设甲组一个组别，符合《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则总则（大学生部）》规定的甲、乙组参赛条件的学生均可报名参赛。
五、竞赛项目

(一)集体赛项目

①健身气功·易筋经普及功法。

②健身气功·五禽戏普及功法。

③健身气功·六字诀普及功法。

④健身气功·八段锦普及功法。

(二)个人赛项目（不分男女）

①健身气功·易筋经普及功法。

②健身气功·五禽戏普及功法。

③健身气功·六字诀普及功法。

④健身气功·八段锦普及功法。

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缩编推广的6分钟普及功法、编写发行的新版健身气功通用教材为技术规范。

六、运动员资格

（一）详见《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运动员资格要求。

（二）省体工队报调运动员及曾代表省（市、区）、俱乐部、行业体协、企业参加过职业联赛运动员（以上秩序册为准）不得参赛，入大学后进入各职业队不受此限。

七、参赛办法

(一)每所院校限报1支代表队，领队1名，教练1-2名，运动员8名(男运动员不得少于2人)参赛。

(二)集体赛项目，每支代表队限报2项，上场运动员为8名。

(三)个人赛项目，每支代表队限报8名,每名运动员限报1项，每项限报2名运动员（性别不限）。

(四)集体赛项目和个人赛项目报名不足2人（队）含2人（队），取消该项目比赛。

八、竞赛办法

(一)竞赛规则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2021年最新修订的《健身气功竞赛规则》设集体赛、个人赛（不分男女）。

(二)集体赛和个人赛项目的参赛队员上场队形按抽签顺序，为“一”字形排列。

(三)易筋经、五禽戏、六字诀、八段锦普及功法时长为6分钟，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发行的《健身气功比赛音乐》中的缩编版无口令伴奏音乐。

(四)集体项目和个人项目比赛上场顺序由竞赛委员会组织抽签决定。

九、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一)根据《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规定录取名次。

(二)比赛获得前3名的运动员（队），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前8名的运动员（队）颁发成绩证书。

(三)本届赛事设“优秀组织奖”“突出贡献奖”“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另文印发。

十、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方法与时间：

各运动队必须认真按要求填写《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健身气功比赛报名表》，加盖学校公章后于2026年6月10日前通过邮件将Word报名表、PDF盖章扫描件分别发送至宁德师范学院体育学院（邮箱：tyxy@ndnu.com.cn，联系人：张肖楠，电话：18514309835）及省教育厅体卫艺语处（邮箱：jyttwyc2@fjsjyt.cn，联系人：王旭、郑娟娟，电话：0591-87091348、87091285），标题标注“XX学校-第十八届省大运会健身气功比赛报名表”（附件1），逾期不再受理。

(二)报到时间与地点：各代表队于7月9日12：00前到宁德师范学院报到。各运动队报到时，向大会交验参赛运动员报名材料：①报名表原件（加盖学校公章）；②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③身份证原件；④健康体检证明；⑤覆盖报到及返程时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复印件；⑥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⑦研究生参赛选手需提供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新生录取花名册（加盖学校公章）。

十一、赛风赛纪

（一）详见《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规定。

（二）在赛区，凡对参赛运动员（队）的资格问题有异议并提出申诉者，需向监督委员会提交申诉报告及所举报内容的证据，同时缴纳申诉费2000元人民币。申诉报告须经领队签字方可受理。申诉经审查属实，申诉费如数退还；经查申诉不符，申诉费将上交大会组委会。

十二、赛事人员的选派

（一）比赛监督、技术代表、仲裁、裁判长、副裁判长、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由承办单位负责。
(二)裁判员必须提前1天报到并参加业务培训与考试。

十三、经费

（一）赛事组织经费由主办单位统筹下拨、承办单位具体负责，各代表队往返及比赛期间的交通、食宿、保险等费用由所在学校按规定报销。食宿由承办单位协助安排，具体见补充通知。

（二）选派的技术官员、裁判员及大会工作人员的食宿、差旅费均由大会负责。

十四、本规程最终解释权归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1.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健身气功比赛报

名表

2.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附件1
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组健身气功比赛报名表

学校名称（盖章）：           领队：             教练员：              手机号码：（必填）
	编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组别
	集体项目
	个人项目

	
	
	
	
	
	易筋经
	五禽戏
	六字决
	八段锦
	易筋经
	五禽戏
	六字决
	八段锦

	1
	
	
	
	
	
	
	
	
	
	
	
	

	2
	
	
	
	
	
	
	
	
	
	
	
	

	3
	
	
	
	
	
	
	
	
	
	
	
	

	4
	
	
	
	
	
	
	
	
	
	
	
	

	5
	
	
	
	
	
	
	
	
	
	
	
	

	6
	
	
	
	
	
	
	
	
	
	
	
	


说明：1.在参赛的个人、集体项目栏中画√
2..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2
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一、本人（队）自愿报名参加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健身气功比赛并签署本责任书。
二、本人（队）已全面了解并同意遵守大会所制订的各项竞赛规程、规则、要求及采取的安全措施。
三、本人已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确认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具备参赛条件，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并在比赛前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监护人经审慎评估，确认被监护人身体状况符合参赛条件，并自愿承担相应风险。
四、本人（队）充分了解本次比赛可能出现的风险，且已准备必要的防范措施，以对自己（学生）安全负责的态度参赛。
五、本人（队）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且同意对于非大会原因造成的伤害等任何形式的损失，大会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
六、本人（队）同意接受大会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但在离开现场后，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队（人）负担。
七、本人（队）承诺以自己的名义参赛，决不冒名顶替，否则自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八、本人（队）及家长（监护人）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容，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名请用楷体字填写，务必清晰可辨。）
运动员姓名：

运动队领队签名：
参赛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告知书》为每名运动员单独1份，先由运动员本人签字，然后由领队签字，加盖学校公章，最后将所有参赛运动员的《告知书》装订成册，并在报到时交给组委会。
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

轮滑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三、竞赛时间、地点

比赛于2026年7月29日-30日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举行。

四、参赛组别

只设甲组一个组别，符合《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则总则（大学生部）》规定的甲、乙组参赛条件的学生均可报名参赛。
五、竞赛项目

（一）速度轮滑（男、女各4项）

500米、1000米、3000米、3000米接力

（二）自由式（男、女各2项）

1.单脚速度过桩

2.“双鱼”速度过桩

（三）滑板（男、女各2项）

1.指定线路竞速

2.ollie跳远

六、运动员资格

（一）详见《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运动员资格要求。

（二）省体工队报调运动员及曾代表省（市、区）、俱乐部、行业体协、企业参加过职业联赛运动员（以上秩序册为准）不得参赛，入大学后进入各职业队不受此限。
七、参加办法

1.各单位每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3人。

2.各队每项可报3人，每人限报2项，可兼报接力项目，接力项目可报名五人、四人上场比赛。

3.自由式轮滑、速度轮滑、滑板三个项目之间不得兼项，接力项目除外。

八、比赛办法

1.报名不足6人（队）的小项，取消该项比赛；

2.接力项目各单位可报男、女各1个队，每队上场4人，每名运动员必须至少完成三次交接，各单位参加接力的队员必须统一服装，否则不准参赛。

3.自由式轮滑决赛阶段采用PK赛赛制，速度轮滑3000米决赛采用淘汰赛赛制，速度轮滑500米、1000米采用争先赛赛制。

4.运动员比赛号码由大会统一编发。速度轮滑运动员必须佩戴护具头盔，自由式轮滑和滑板运动员必须佩戴头盔；比赛轮滑鞋必须使用直排轮，符合要求的休闲鞋、平花鞋、竞速鞋等均可参赛；比赛滑板必须为双翘板。比赛需要使用中国轮滑协会认可的器材，包括护具和服装要求，组委会有权拒绝使用不合格装备的运动员参赛。

5.比赛执行由国际轮滑联合会发布的竞赛规则及中国轮滑协会发布的竞赛规则和实施细则（规程中有特殊规定的情况除外）。

九、录取名次、计分和奖励办法

(一)根据《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规定录取名次与计分。

（二）获得比赛前3名的运动员（队），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前8名的运动员（队）颁发成绩证书；减一录取项目按照实际获奖运动员（队）数颁发奖牌与证书。
（三）本届赛事设“优秀组织奖”“突出贡献奖”“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另文印发。

十、报名与报到

（一）6月28日前各队填写报名表，并通过邮件将Word报名表、PDF盖章扫描件分别发送承办单位（邮箱：55680176@qq.com，联系人：文老师，电话：19959713666）及省教育厅体卫艺语处（邮箱：jyttwyc2@fjsjyt.cn，联系人：王旭、郑娟娟，电话：0591-87091348、87091285）。并将运动员电子版照片发送至赛区（（邮箱：55680176@qq.com），照片要求为：JPG格式，240x320像素，以姓名命名，如“张三.jpg”。

（二）各代表队于赛前1天报到，技术代表、总裁判长于赛前2天报到，其余裁判员于赛前1天报到。报到具体地点见补充通知。

（三）技术会议：技术会议具体时间地点见补充通知，各单位指定代表参加，会议将公布竞赛有关事宜及确认参赛运动员名单和项目。

（四）各运动队报到时，向大会交验参赛运动员报名材料：报名表原件（加盖学校公章）、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身份证原件、学生证原件、健康体检证明、保险单原件或复印件。研究生参赛选手需提供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新生录取花名册（加盖学校公章）。

十一、赛风赛纪

（一）详见《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大学生部)》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规定。

（二）在赛区，凡对参赛运动员（队）的资格问题有异议并提出申诉者，需向监督委员会提交申诉报告及所举报内容的证据，同时缴纳申诉费2000元人民币。申诉报告须经领队签字方可受理。申诉经审查属实，申诉费如数退还；经查申诉不符，申诉费将上交大会组委会。

十二、赛事人员的选派

比赛监督、技术代表、仲裁、裁判长、副裁判长、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由承办单位负责。

十三、经费

（一）赛事组织经费由主办单位统筹下拨、承办单位具体负责，各代表队往返及比赛期间的交通、食宿、保险等费用由所在学校按规定报销。食宿由承办单位协助安排，具体见补充通知。

（二）选派的技术官员、裁判员及大会工作人员的食宿、差旅费均由大会负责。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1.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轮滑比赛报名表

2.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附件1

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轮滑比赛报名表（男）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报名单位（盖章）
	
	组
别
	

	领
队
	
	教练
	

	填表人姓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500米
	1000米
	3000米
	3000米接力
	单脚速桩
	双鱼速桩
	滑板指定线路竞速
	滑板ollie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轮滑比赛报名表（女）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报名单位（盖章）
	
	组
别
	

	领
队
	
	教练
	

	填表人姓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500米
	1000米
	3000米
	3000米接力
	单脚速桩
	双鱼速桩
	滑板指定线路竞速
	滑板ollie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附件2
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一、本人（队）自愿报名参加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轮滑比赛并签署本责任书。
二、本人（队）已全面了解并同意遵守大会所制订的各项竞赛规程、规则、要求及采取的安全措施。
三、本人已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确认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具备参赛条件，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并在比赛前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监护人经审慎评估，确认被监护人身体状况符合参赛条件，并自愿承担相应风险。
四、本人（队）充分了解本次比赛可能出现的风险，且已准备必要的防范措施，以对自己（学生）安全负责的态度参赛。
五、本人（队）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且同意对于非大会原因造成的伤害等任何形式的损失，大会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
六、本人（队）同意接受大会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但在离开现场后，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队（人）负担。
七、本人（队）承诺以自己的名义参赛，决不冒名顶替，否则自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八、本人（队）及家长（监护人）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容，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名请用楷体字填写，务必清晰可辨。）
运动员姓名：

运动队领队签名：
参赛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告知书》为每名运动员单独1份，先由运动员本人签字，然后由领队签字，加盖学校公章，最后将所有参赛运动员的《告知书》装订成册，并在报到时交给组委会。


